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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102學年度計畫申辦暨 101學年度輔導訪視說明會 

活動流程 
     日期及地點：南區 102 年 3月 20 日(星期三)，長榮大學 

                 北區 102 年 3月 25 日(星期一)，中華科技大學 

          

時間 

時間 

分配 

(分鐘)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報告人 

09:10~09:50 40 報  到  

09:50~10:10 2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0:10~11:00 50 

專題報告: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說明 

專案小組  田校長振榮 

專案小組  謝教務長宏榮 

11:00~11:10 10 休息 

11:10~12:00 50 計畫書撰寫及經費補助說明 專案小組  楊中心主任瑞明 

12:00~12:15 15 申辦計畫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2:15~13:30 75 午餐 

13:30~14:20 50 輔導訪視及表件填寫說明 
專案小組  張組長瑞益 

委    員  陳主任信正 

14:20~14:30 10 休息 

14:30~15:10 40 
輔導訪視綜合座談暨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5: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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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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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明會實施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102學年度計畫申辦暨 101學年度輔導訪視說明會實施計畫 

102年 3月〇日，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號函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102年 2月 22日臺教

國署高字第 1020010363B 號令頒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

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辦理。 

二、辦理目的 

(一)進行本計畫之宣導與說明。 

(二)說明本要點及 102 學年度計畫申請程序、經費補助、相關問題諮詢及其他

注意事項等。 

(三)說明 101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輔導訪視」辦理方

式、流程、自評表填寫說明及其他注意事項等。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本說明會分南、北二區辦理，各分區辦理地點及時間如下表，請各高中高

職依所在縣市就近參加。 

分區 日期 地點 參加學校縣市別 

南區 
102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三) 

長榮大學行政大樓 6

樓國際會議廳(臺南

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

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北區 
102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一) 

中華科技大學復華

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

院路 3段 245號) 

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臺

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

縣、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

苗栗縣、澎湖縣 

 

五、辦理方式 

本說明會以專題報告及綜合座談方式辦理，活動流程請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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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人員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業務承辦人員。 

(三)欲申辦 102 學年度計畫之高中高職及 101學年度受補助學校，由校長及相

關業務主管出席，每校 2名。 

 

七、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請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

（https://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並同時填寫出席回條，填寫完

畢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ccf@mail.sivs.chc.edu.tw 信箱（信件主旨請

填寫：出席申辦說明會），或傳真至 04-7248148，以完成報名程序。 

(二)如有報名相關疑義，請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周清峰組長，電話：04-7252541轉 272，手機：0916-265016 

 

八、經費 

(一)本次說明會所需經費由國教署下授承辦學校。 

(二)請惠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差旅費請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 

 

九、獎勵 

本活動相關承辦人員，由各校依權責予以獎勵。 

 

十、本計畫經本部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填寫完畢後e-mail至d015@mail.ksvs.khc.edu.tw
mailto:填寫完畢後e-mail至d015@mail.ksvs.k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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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活動流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102學年度計畫申辦暨 101學年度輔導訪視說明會 

日期及地點： 南區 102 年 3 月 20日(星期三)，長榮大學 

             北區 102 年 3 月 25日(星期一)，中華科技大學 

          

時間 

時間 

分配 

(分鐘)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報告人 

09:10~09:50 40 報  到  

09:50~10:10 2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0:10~11:00 50 

專題報告: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說明 

專案小組  田校長振榮 

專案小組  謝教務長宏榮 

11:00~11:10 10 休息 

11:10~12:00 50 計畫書撰寫及經費補助說明 專案小組  楊中心主任瑞明 

12:00~12:15 15 申辦計畫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2:15~13:30 75 午餐 

13:30~14:20 50 輔導訪視及表件填寫說明 
專案小組  張組長瑞益 

委    員  陳主任信正 

14:20~14:30 10 休息 

14:30~15:10 40 
輔導訪視綜合座談暨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組長秀鳳 

中華科技大學 田校長振榮 

國立彰師附工 蕭校長瑛星 

15:10  賦歸 



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義育部園民吳學前教育署輔助

文學藥!免協助為申高職優質續進事?畫

計畫說明

中拳科技大學 回振縈校長

謝宏縈教務長
102年3月 20 日南區

102年3月 25 日北區

L~三盟主一一一

目錄
• 
壹、計畫定位
貳、補助要點

參、範例說明
肆、規劃建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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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1、計畫說明



壹、計
一、與技職教育相關政

產主產星星/ 唔臂措推+客 \主主益直

高中高職 ']'，\? "eme-- -l/ 科技校院園中

技職策略研單

國噩噩噩3國噩噩噩軍 雙軌旗艦 l -.,. .. 11留個團
| 產業界 , 3 

LI三盟主一一一
壹、計畫定位

二、緣起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椎動

﹒提供15個免試就學區內量足且質優之高中

高職學校 ，以供國中畢業生迪性還讀 。

﹒結合主至主宜之師資 、 課程和設備等資源，

促進高中職學校優質發展 。

﹒落實校校優質 、 區域均質 ， 家長能安心還

擇學校，學生過性就近入學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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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壹、計畫定位

三、目標一提升高中高職校務經營品質

"這兩.、 縮短高 中 高
、 職城鄉賣房、氏基本教 . ~

吋籽 I和辦學品質

A.' 的差距

辦理對象:高中高職

(主辦學校)

師賞。 課程。 設備

大學校院
(合作學校)

LI三盟主一一一一一」壘自
壹、計畫定位

四、合作機制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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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考

: 自主管理 : 說:1 成效目標 世出l
r-、 : 諱言: : . 

坐學1 尪塑笠「→ ~ I 自主管考
\..............~... ::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亡E笠皂，區i函一一，

督導考核 : EZZZ i 

L~三盟主一一一

• 
貳、補助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著補助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經費要點

7 

民國102年2月 22 日臺教圖書為字軍 1020010363B輩令頭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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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士二一一一一一一-4
貳、補助要點

一、目的

﹒深化大學校院與高中高職合作聯盟之機制

.強化校務行政之效能

.促進高中高職特色發展

﹒提供質優量足之高中高職供圈中華(結)業生過

性就近還言貴。

二、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職及設有職業類科或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之學校 。

LI三盟主L一一一一一一一直自
貳、補助要點

三、辦理期程

﹒推廣試辦期: 101學年度

一 101年8月 1 日至102年7月 31 日

﹒擴大辦理期: 102至 106學年度

一第 1期: 102至 104學年度

一第2期: 105至 l助學年度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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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要點

四、辦理方式

(一)指定辨理(由國教署遴選)

1.學區內優質學校名額未能滿足園中畢業生還

績。

2. 非都會或教育資源、弱勢之學校。

(二)申請辦理

(三)指定辨理及申請辦理均應提報計畫，
並經審查評估後核定辦理

11 

、補助要點
五、辦理內容

申辦學校向大學校院提出協助項目

區圈

囡囡

區國
教
組
阿

拉


禮
帽
"
你

曲
"
，
帶
理

11



點要助J卅
一繡

貳
容戶前

內理辦五

高中高職與大學校院進

行診斷評估後，共同規

劃辦理主軸

區域位置

資源現，兄
l 可提供之特 色資源

車科特色

需求順序

擬提升之校務重點

擬定目標

13 
規創辦思主牠

L~三主些主主一一一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五、辦理內容

辦理主軸

14 

12



~J 仁等叫做詢 A 
貳、補助要點

五、辦理內容

主軸內容

﹒ 課程發展

﹒ 有效教學

. 過性學習

﹒ 學習輔導

. 教師專業發展

﹒ 輔導教師協同諮商

﹒ 設備更新

﹒ 群科特色發展

﹒ 區域產學建教合作

. 產學研發合作

﹒ 學生多元能力發展

﹒ 學生升學及就業進路

發展等面向

LKZZZZ立」一一一一~哥
貳、補助要點

六、申請程序、審查原則及方式

﹒由國教署成立審查會

一 審查會之組成包括，

﹒ 專家學者

﹒ 高中高職校長

﹒ 家長及教師團體代表

. 主管機關代表

一 審查委員任一性別比率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

三分之一 。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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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公告補助款102年7月 中 句

補助要點

六、申請程序、審查原則及方式
審查原則

工作坊

、

效益性可行性完整性

計畫效益﹒
(大學桂R協助申，時﹒
學桂提升桂務行政成﹒

虛之虛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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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七、補助基準及編列原則

﹒經費補助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每校補助土限為每學年新金幣二百萬元。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受補助學校應依年度核定經費額度及審查

意見修正計畫書報圓教署核撥經費。

山半竺L一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九、督導考核

\9 

專業諮詢輔導訪視成效檢核 專案督導

即時反應計畫執行問題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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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要點

九、督導考核

﹒受補助學校辦理事項

一檢核各子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效、評估目標達成，

列入相關行政考核。

一各學年度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

﹒彙整相關文件與笠年計畫書電子檔及紙本辦理審查，

並依審查結果調整下學年度經費。

一前一年度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90%學校，酌予刪
減補助經費。

L~三盟主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九、督導考核

﹒受補助學校之績優人員，得優先提請列入國

教署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之選拔及獎勵 。

.受補助學校經督導考核後，評定為績優學校

之教師及校長，得優先提請列入國教署「教
學卓越獎」及「校長領導卓越獎」之獎勵 。

11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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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十、預期效益

:'促進優質精進 l

﹒蓋室主查監正]

效
展
想
學

綜
發
理
入

政
色
質
近

行
特
均
就

務
校
織
生

校
學
區
學

化
化
現
引

深
強
體
導-U E

優
圖
校

圖
校

團
成

圖
達

13 

L~三盟主一一一
貳、補助要點

﹒十一、其他

一受補助學校得指定教師兼辨本計畫，於言十畫執

行期間得減授鐘點 ，每過以減授四節課為限，

私立高中高職之減授時數得視計畫實際執行情

形及需求的予調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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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三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 參、範例說明
一、計畫發展
二、計畫內容

三、執行現況

由、計畫成果

山半竺L一一一一~
參、範例說明

一、計畫發展

海事顯高，也 大學校院

計畫推動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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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發展

1 提升外語能力

2 福教教學

3 科學警隊

教師面

1 教學檔案象說
2 數位教學平台

(教材、舍，落絡)

~1t'" 
1. z:.JI.燈照培訓

(草委師賣過助)

2 專題聾作

1 提供遠距課忽
2 教學格業平台建立

3 題庫象繞開發

4 教師專韋發展評鑑

5 學習屋忽格業

6 數位教學平台建查研習

7 提供數位電子乙級考場眉之垮訓

8 分子料理
9. -Ì專利實務

10 成果展

11. 3D教材開發
12 科學普隊

LI三盟主一一一 且|
參、範例說明

-、計畫內容
一

子計畫 | 主軸項目 | 協助項目 | 計畫名稱 中且事科技大學資源

課程教學 | 課程教學

卸責設備 | 專業類科

課程教學 | 專業類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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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容
一

對應拈標

l 有效教學
2 專業精進

多次討論

(峙要時)

~ 1....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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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分項計畫(一)

| 耳 |一~一1(1)11111 
教學擋韋平台建置

(研習、建置、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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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參、範例說明

-、計畫內容
一
分項計畫(二)

101-2 
|創意起飛 . 
|拉能精進 . 

|月﹒揖作技巧熱線直

﹒取最幸材分析
﹒教材聾作及說明
.也再分享

| …| ﹒師賣培訓時違反

﹒學生培訓時數

﹒蟑定通過季

31 

品主立-一一一一一空自

高中晶，‘

教務處
實習處

食品科

大學桂院

教務處

食科幸
餐飲幸

參、範例說明
-、計畫內容
一
分項計畫(三)

計和 通緝I幸 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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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吋￡盟

參、範例說明
三、執行現況

1.兩校互動頻繁，資源分享效應逐漸開展。

2. 規劃長期合作，提升校務行政之效能。

3. 縱向合作發展特色，輔導學生遍性學習。

四、計畫成果

強化校務行政效能

教學檔案

20件

結合大學校院

師 資 、 課程

教師本位

課程發展

r】例說明

數位教學亭台

教師專業

能力提升

教師專業

發展評審

數位教材

20件

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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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

召開。portfolio章說平台需求分析會議

高中職 | 科技校院

教務處、實習處、 | 教務處、教責中心、

資訊中心、資處料 | 電算中心

科技校院協助遠
距教學課程設置

四、計畫成果

﹒難易度分類
﹒特定/隨機命題

.答題分析

提出功能需求

建置教師基本資料

種子教師培訓

梭討與後讀規畫'1

高中職教師提出命題需求

發展趨庫~J駿車

種子教師培訓

題庫建置

﹒ 學生緣土練習 、 瀾-

• 這位，圖導

檢討與後續規寄l

科技校院協助

開發車統平台

斜拉拉院

協肘軟硬

體建董

23



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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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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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傳統

海yki長4匕設一備?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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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範例說明
四、計畫成果

結合

品中品，且峙生

斜拉拉曉峰生
界

主亟. 專題製作實務
.激發動Lt設計

.遍性就近入學

海事類高職

對何利用水賣據?

整且亟. 專利申請
.教具研發

﹒教材晶撰

先前:蒸餾/逆滲透

創新速亭、妓丰、功能

益亟

. 充分利用資源
• 強化產學合作

﹒促進特色發展

仁前一主.. 二二三二三二二巫

• 
肆、規劃建議

一、組成方式

二、診斷原則

三、子計畫型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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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肆、規劃建議

一、組成方式

主辦學校(高中高職)

經審查通過辦理優質精進計畫之高中高職

合作學校(科技校院)

由主辦學校考量區域性、課程類型等因素，

自行選擇之科技校院。

肆、規劃建議
一、組成方式

區域性 」立ZL』

| 主辦吾:f~ ( ~中高職)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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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建
一、組成方式

案例一: 一所高中高職對一所科技校院

合作學校

43 

L~三型竺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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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肆、規劃建議

二、診斷原則

﹒針對主辦學校需要協助之項目或位處教育

資源弱勢地區之學校， 進行診斷協助提升
其辦學品質。

﹒整合高中高職和科技校院間的師資、課程

和設備等資源，有效落實校際問、學科或

群~斜的資源共享，促進學生生涯和進路

發展， 以達到無縫銜接為目標。

L~三型竺L一一一一一一~置，
E通.. _ .J.自 .. ﹒ 1.."盞1-.巷道已
4間E 、 毫也..21: 11 壘畫已 ~:m 

二、診斷原J{IJ 一 一

學校評鑑

l 課程教學 :包括課程發展、教材編選、多元視野、遍性
學習、 有效教學 、 專業精進 、學習輔導、教學評量 、特

殊教育等 。

2 學務輔導 :包括學輸機制、生活教育、 多元發展 、自治

參與、體育衛生、弱勢扶助、遍性發展、 輔導諮商 、生

命教育、性別教育等 。

3. 專業類科 :設備更新、群科特色發展、區域產學建教合

作、學生產黨見習、教師產黨研習、與業界產學研發合

作、教師與科大產學研發合作 。

4. 教育資源:設備資源共亭、師資協同教學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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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計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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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叮且也止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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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案例三:子計畫組合型態

》 不同 主軸項目 與協助項目 組合，可形成不同子計畫。

》 與不同科技校院合作但其主軸項目 與協助項目 組合若仍

相同 ，則視同相同之子計畫型態 ，請併入同一子計畫內
彙整申請。

E團圓圓胃揖E盟國|.-嵩回Z晶噩罰E道酌暉-團國噩噩圈
102-1 課程教學課程教學師資、課程、設備獨立于計畫

102-2 產業特色課程教學 課程 視為相同于

102-2 產業特色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計畫

師資設備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獨立于計畫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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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窗戶盟um 一一一一一一

肆、規劃建議
三、子計畫型態

為落實高中高職與科技校院校際問縱向實質連結 ， 主辦

學校研擬子計畫時必須包含下列 2 項以上之量監星旦 :

( 一 ) 星星或兩項全部辦理之子計畫﹒

(1) 課程教學

(校級子計畫，至少包含有效教學 、 專業精進 )

( 2 ) 學務輔導
(校級子計畫，至少包含多元發展 、 輔導諮商 )

( 二 ) 坐重整整之子計畫: 專業類科

L可之三盟主一一一

肆、規劃建議
三、子計畫型態

》 為提升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鼓勵高中高職

與科技校院、產業界三方進行合作， 建議辦理

「產業特色」 相關之子計畫 。

》 建主義辦理2至4件子計畫，每一子計畫以新臺幣
50萬元編列為原則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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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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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EEEL--一一

義育部園民吳學前事在實署輔助

文學藥!免協助為申高職優質，楊進計畫

計畫書撰寫及經費補助說明

中華科技大學 楊中心主任瑞明

102年3月 20 日南區

102年3月 25 日北區

LIl旦旦

大綱
• 
概述

第一部分、經費補助說明

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第四部份、申辦計畫注意事項

第五部分、 Q&A
z 

33

【參】簡報2、計畫書撰寫及經費補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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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職教育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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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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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化 大聯盟

均質化
水平垂直
高中職園中|一| 小聯盟

優質精進
垂直合作

高中職料到 -

優質化 單一學校 單一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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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旦W.M<f'ltii 一-
方案計畫的發想

WHEN 
期程?

進度?
自主管理時程?

同
尸
1恆

n
r
-
n
r

虹

神
涵

蓋

精
內

盯

案
樣

可
軍

方
目

WHO 
J鳥誰做?

誰來做?

管考機制?

WHY 
必要性?
可行性?

效益性?

HOW 
經費需求?

椎動策略?

子計畫與配套措施?

5 

LR 且
方案計畫的成形

~BOTTOM "， UP 
~TOP ... DOWN 
~CIPP模式
~PDCAA的績效管考流程

》人、事、時、地、物的觀照

》與常態校務區隔

》社區跨校資源整合、跨處室的合作

》合理、完整、可行、有效益的計畫

》合理有效的自主管理機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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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經費補助說明
• 

一、補助基準

二、經費編列原則

三、經費請撥及核銷

教育部國氏且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控費要點

民囡102年zn22a 臺數國..禹字第10200103638麓令頌布

7 

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盟」一~

一、補助基準

﹒經費補助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

﹒每校補助上限為每學年新臺幣二百萬元 。

﹒本補助款對直轄市、縣 ( 市)政府之補助比率

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早在(市)政府補助辦法規

定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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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也一.j

一、補助基準
﹒各主管機關應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

理原則之規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財力分級表編列相對配合款:

一(1)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相

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五十。

- (2) 財力分級屬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

三十。

- (3) 財力分級屬第三級至五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
百分之十。

9 

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盟」一~

二、經費編列原則

1 、其~常門

一 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另得編列設備維護費、材料費、租車費及新臺幣一萬

元以下之物品耗材費 等

物品耗材費不得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

材料費以參與計畫之學生人次實際使用編列，其材料
費之總經費不得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

大學校院教師至高中高職授課，其鐘點費比照大學校

院校諜鐘點標準;其在校外授課時數，應受原服務學

校相關規定之限制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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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也一.j

二、經費編列原則

2 、資本門

一與計畫相關之各項國儀設備，耐用年限二年以

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機械與設備(包

括電腦軟體設備費)及什項設備 。

11 

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盟」一~
二、經費編列原則

3 、注意事項

一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表示

一各計畫用途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

費編列基準表編列且項目名稱以與基準表一致

為原則 。

一不得編列人事費、加班費、行政管理費、學校

一般性經常設備、獎金與獎品，及教師校外觀

摩參訪活動費用等 。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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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經費輔助說明LIl且也一.j
二、經費編列原則

• 3 、注意事項

一文具用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

郵資、誤餐費等均屬雜文項目，不得於業務費編

列之 。

一租車費每車每日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且

不得文用於學校校車 。

一搭乘學校租車或校車者 ，不得文領交通費 。

13 

LIl再也L一一一~

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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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旦旦L一一一l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i 

1. 參加申辦說明 會

2. 學校內部診斷

3. 尋找合作大學

4. 商議辦理主軸

5 撰寫計畫書

6. 提報計畫書

LIl且盟」一一一[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1. 參加申辯說明會

] - ] 申辦學校參加國教著辦理之計畫提報說明會 。

] - 2得由申辦學校或工作小組邀請大學校院參加說明會 。

2. 學校內部診斷

2-] 申辦學校得依實際需求或參考高職學校評鑑結果，

進行內部診斷和評估，向大學校院提出協助 。

2-2其協助項目主要為課程教學 、 學務輔導、

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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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士回竺i~~ 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I 3. 尋找合作大學
3-1 申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均衡性、資源現況、需求優先順序等，

與大學校院進行合作聯盟 。

32經雙方共同診斷和評估後，研擬合作辦理主輯和內容 。

| 4 商議辦理主軸 ! 
4-1辦理主軸: 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院共同規劃其課程教學、師資

設備、產業特色及生涯進路四大辦理主軸 。

4-2主軸內容: 包括課程發展、有效教學、迪性學習、學習輔導、教師

專業發展、輔導教師協同諮商、設備更新、群科特色發展、區域產

學建教合作、產學研發合作、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學生升學及就業

進路發展等面向 。

4-3協助項目: 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理項目，包括課程教學、學務

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 。

4-3-1專業類科為必要協助項目，課程教學或學務輔導採擇一辦理，

4-3-2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之申辦學校，得請大學校院協助
提升教育資源 。

17 

LIl且盟」一一一[第二部分、計畫撰擬流程

5. 撰寫計畫書

5- 1計畫書內容要讀包括學校發展現況、具體策略、各于計畫內容、

績效拈標、管考機制、預期成致且經費概算表等，其內容請書昭

【計畫書參考格式】 。

5-2應捨附雙方告作意願書、子計畫研商會議紀錄等文件 。

5-2- 1 【 合作主頗書】 且 【 會議記錄】 參考範M及格式 ，請參見

【計畫書t-考格式】 之附錄 。

6. 提報計畫書

6- 1 申神學校以申請 ý年期和延續性計畫為原則。

6-2斬申辦學校於每年6月 1U 目前提報計畫書，續辦學校於每年6月 2日
目前提報計畫書 。

6-3前一年度計畫經費執行辛未達80%之學校 ， 不得申請續捕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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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EEEL--一一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19 

LIl且盟」一一一[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申請表

壺、基本資料

貳、現況分析與緣起
草豆、計畫目標

肆、計畫自主管理

恆、辦理子計畫一覽表
陸、子計畫內容與控費

一、 00000000計畫
二、 00000000計畫
幸、握實概算幸

一、項目概算幸

二、組費需車分析總表

蚓、子計畫詳個內車

一、 00000000計畫 。。
二、 00000000計畫 00 
附錄

對告作囊團圖書、于計畫會議記錄或產章認

可相闢文件等暈整掛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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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旦旦L一一一l
申請表

地址

辦理子計畫

聯絡人

紋"糖 jc

子計畫
鴿電車

子計畫名給

LIl且盟」一一一[
壹、基本資料

﹒ 表l 學制規模

﹒ 表2 專業類科規模

. 表3 校舍規模表

﹒ 表4 現有組織員額編制表

. 表5 行政主管名單表

. 表6 校地規模

﹒ 表7 教師學歷概況

﹒ 表8 學生流動與教師異動概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2 1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 校長領導

﹒ 行政管理

. 課程教學

﹒ 實習輔導

. 學務輔導

﹒ 環境設偏

. 社群互動

﹒ 績效表現

. 專業群料

註:表件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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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旦旦L一一一l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貳、現況分析與緣起
(請參考評鐘玉見況、優質化、均質化、策略聯盟

及教育資源主見，兄， 進行自我診斷分析，說明本計畫形

成之理念及過程，參與協助之科技校院協助本計主主

辦學校高中高職之優勢資源、及目的 )
•••••• 

團
團
團

瞬
構
質
施
現

特
結
品
設
表

叫
吋
生
師
校
生

關
學
教
學
學

23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參、計畫目標

o青說明本主頁計畫之推動，針對籍由科技校院師資、

課程和設備之協助，高中高職在主軸項目如課程教學、師

資設備、產業特色或生涯進路所欲達成之目標)

肆、計畫自主管理

(請以圖表或文字說明主辦學校及合作學校推動本

計畫之自主管理檢核機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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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一一l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伍、辦理子計畫一覽表

101-1 

主辦學校
合作學校

(斜拉校院)

立言 | 子時捕
學
數

典
人
參
生

教
數

典
人
參
師

校命
"
數

參學
數
典
人

參
生

判
蚓

典
人
參
師

也
嘲

技
純
學
叫

慮

中
恥

口課程教學

口師資設備

口產業特色

口生產過巴格

鼓勵辦理 巨亟E
E互回

25 

LIl且盟」一一.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子計畫編號: 102- 1 
(每個子計畫請填一份)

計畫目標

、 工作內通

鈕. .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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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且也一-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高中高，長項 目

(車運)

的賣表1)

口師資設備 口產業特色 口生涯進路

口師資協I'J教學 口其他一一一一一一一

LN且盟」一一一[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續表 2)

(1青依以下三個項目的預期效益擇一至三個撰寫)

一 、強4匕本立憲旁d行t1

l 
2 (請條列)

二 、促進高中高職特色發展

七 、 102l妓學益年 l 
度預期

2 ......... (請條列)

三 、提升高中高職學生生涯發展(含升學且就業)

l // 
2 (請怯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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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且也 l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賣表 3)

人、預期績 10 2學年度 10 3學年度 104學年度
敢指標

指標項 目
目 4車 績蚊 目標 績政 自 l:r. 績效

(在量他指標 l

部分可#考 2

附蜂 1 所列 3
量化檢核頃 4
且擇項填寫

29 

JJ且也L一一一」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千計畫蝙號且名稱) 102會計年度概算表(1 02年8月 五 12月 ) 單位仟元

~鱗 | 單位 | 獸. I 軍信 | 織f冒 | 說明{咱咀哺內單周瑋)

(-)蠱，門

• 車，• 
小計.. .. 小計

• 相

" " 、計• 壘t"" ，，.吋
品 ，專門

設

備

' 
實本"小計

loa計年直總計

現鼠"人 系，主任 會，十主倍 校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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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且也一一l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于計畫編號及名稱) 103會計年度概算表(1 03年 l 月至7月 ) 單位 仟元

名給 單位 數量 孽債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經會門

~ 
務• 

小詩

給

支 小會f

9建

禍

'" // • 小詩

陸官門小I十

- 實4位門

設

備

實

資本門小計

103會計年虛構計

承辦人 會計主任
3 1 

承辦主任 校長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表
『

算
一

概


費

一時
經
一
丹

、

系

戶一
【 l的會計年度(1 02年8月五 12月 】

年度 I '聶士| 于1十畫 子計畫 主軸項 目 | 捕岫企輯 預算配合社 |其位捕站(登輝LJ 的十
總或 名給 (單還1

口課程都

102- 1 
口師資設情

口產業特色

口生連連路
~咽-~-

102會

a十年 2 102- 2 
度

| 3lm 

位 l 主辦學校預算配合款、自籌款5克其他攜幼款部分非強制配合編列積壓 種作暸解辯護計查資源取得情形

使用 -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學..人 會計主任 校長卒，攤主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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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旦旦L一一一l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菜、經費概算表

【 103會計年度(1 03年 l 月至7月 】
學校名毒有(全銜) 單位仟元

申請料進計畫 主辦學拉
主辦學校自華社 主管壘起間相 " 1起 i

年度 項欠
子計畫 子計畫 主軸1頁 且

補助企輯 預算配合社
是其位捕站(登輝

合計
費(組定佳句區寓) I 

鴻章含 名給 ( 單iI )

值 l'門 資本門 起l'門 資本門 趣l'門 資本門 起，門 實本門

口課程教學

102- 1 
口師資設惜

口口產生E黨E特~玲色

102會
口課程是史學

口師資設情

2十年 2 102- 2 
口產韋軒色

度 口生漫道路

口課程教學

3 102- 3 
口師資設情

口口產生還黨特色
道路

103會2 年屋脊

102學年度合計
全學年含1十

起實門比倒

瞥， 1 主辨學校兩'J配合社、自""且其他輔助社部分井強和l配令搗9'J.r員 區，僅作啥都辦理計畫音譯取得情

形使用﹒

2 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

承辦人 ， 春"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33 

、三J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二哥圓l oo.fi! il向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菜、經費概算表

學校名為(全銜) 單位仟元

鐘，軍奉命對

子帶鑫 分年鐘，軍車 趕司實門合配 鐘，車轟

編賣血
子計畫車輛 小詩 說明

壘，精通'"畫
102學年 103學年 10.學年 經常門 資本門 本預算 白雪款 其位捕.. 

車韋捕助

102- 1 

102- 2 

102- 3 

1>計

位 1. -t. -i長 『 組費 需求分析 ~ ，每彙盤前項 『經費編列檢核表 」 之資料 益分局兩個部分。 『經費來源」 像前

5麗多'1辯護核子計鑫把i玄之所有經費情形 再將之切分至 『徑、黃門分配」 部分以暸解核子計畫所需經、
黃門經費情形 ﹒

2. r ，) 計 」 之合計為『經費來源J 部分所有項目之加熄，或 『短、黃門分配J 部分經常門與資本之加總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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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且也 l 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捌、子計畫詳細內容

(一)依據 (每個子計畫且工作項目均須各填-份，僅填寫第 l年)

(二)計畫目標

(三)主辦、參與協助之科技校院
(四)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五)實施對象

(六)實施進度及分工
( 七 )經費需求(資本門 、 經常門)

(八)聯絡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 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九)預期效益
吉主 .子計畫太綱得祝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

35 

-~三世主~一一一一一l第三部分、計畫書撰寫說明

附錄

女口合作意願書、子計畫會議紀錄或

產業認可相關文件等彙整於此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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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EEEL--一一

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項

37 

世主竺二二二」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2萬

壹、收件

﹒申辦計畫意願調查表

一 102 年 4月 15 日(星期一) 'e-mail或傳真 。

.申辦計畫書

-102年5月 10 日(星期五) , 8份紙本， 1份光碟，
兔備文 o

﹒收件人

一彰師附工周清峰組長

﹒地址: 50075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1號 。

• e-mail信箱 ccf(almail 仙 s.chc.edu.!w

﹒電話 : “-7252541轉272 '傳真:04-724814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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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L一一一l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項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經費科目名稱須符合相關規定，不宜自編自創

﹒ 請參閱 「 高中職迪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

案 」 、 「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 、

「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 建議編列專家學者(國教署提供專業諮詢委員名單)

及科技校院教師到校專業諮詢的諮詢費及差旅(或

短程車資)等相關費用 。

39 

~且盟」一一一[2事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項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 原提報計畫(初審版)內未編列經費之品名項目 ，

不得自行於後續版本(複審、 工作坊、核定版)擅

自增加 。 原提報計畫內已編列經費之品名項目，

除依審查建議調整外，不得自行減少數量 。

. 計畫執行中，如因實際需要，須調整經費支用項

目者，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 」 第六點之(七)辦理 。

﹒ 印刷費、材料費、物品費、保險費須明列數量及

單價，不可以一批或一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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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旦旦L一一一l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2萬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獎金、獎勵金、獎品、門票、報名費，不宜於本

言十畫編列 。

﹒學校一般性經常設備，如冷氣機、桌椅書櫃、平

板電腦、單眼相機等，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

﹒教師帶領學生至校外參訪，其代課費不宜於本計

畫:編列 。

﹒丙級檢定相關費用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

41 

~f且盟」一一一[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2萬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資本門之編列，應以縮減區域教學資源、落差之視

聽、、資訊、資料庫、教學相關設備及設施、與教

學相關之各項圖儀設備為主(請參閱 「 高中職迪性

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

﹒雜文可文庭、之事務費用(請參閱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第三項目雜文之定義) , 
不宜於業務費項目重複編列，如電腦資訊耗材、

碳粉、紙張、文具、誤餐費等，請列入雜文 0

.圖書書籍屬資本門 。

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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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旦旦L一一一l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2萬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 各 【經費項目 】 之說明欄，宜以說明文字補吉主，

以利核銷，例如:

短程車資 「依圈內出差旅費報文要點 」 辦理，單價編

列上限為250元 。

一研習所需材料，以 [材料費]編列，並須吉主明材料名稱 。

一審查費，於說明欄敘明屬按件計酬或按字計酬 。

一軟體維護費.如為委託廠商架設或設計網站的情況 ， 言青

於說明欄敘明為委外，如果只是一般計畫綱站檢視維

護，請以工作費編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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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且盟」一一一[第四部分、申辦計畫注意事2萬

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 [ 工讀(作)費 ] ﹒國立學校編列 [工讀 (作)費 J '須加

言主 [ 非軍公教人員文領 J ;時僱臨時人員，應依規

定編列勞健保費及勞退金 。

﹒ 編列經費時，請注意該項目文給規定(請參閱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六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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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EEEL--一一

第五部分Q&A
•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1 :何謂主辦學校與合作學校?

A: 
主辦學枝條指經審查通過辦理優質精進計畫之高

中高職，合作學枝條搞科技校院 。

的:合作意願書可否以斜對象(或相關單位)

的方式簽訂?

A: 
本計畫為落實校際問縱向實質連結，應由雙方校長共

同簽訂或學校用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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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Q&A

的:高中高職可否同時申請多個計畫?子計畫辦理

內容有否限制?

A: 
1. 一所高中高職以申請一個計畫為原則，一個計畫內可以色

含多個子計畫，建議辦理2至4件子計畫，每一子計畫以新
臺幣50萬元編列為原則 。

2. 子計畫辦理主軸: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院共同規劃其
課程教學、師資設備、產業特色及生涯進路四大辦理主軸。

主軸內容 包括課程發展、有效教學、迪性學習、學習輔

導、教師專業發展、輔導教師協同諮商、設備更新、群科

特色發展、區域產學建教合作、產學研發合作、學生多元

能力發展、學生升學及就業進路發展等面向。
47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的:高中高職可否同時申請多個計畫?子計畫辦理

內容有否限制?

A: 
3. 為提升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鼓勵高中高職與科技校院、

產業界三方進行合作，建議辦理 「產業特色 」 相關之子計

畫。
4. 大學校院協助協助項目: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理項目，

包括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專業

類科為必要協助項目;課程教學或學務輔導採擇一辦理，

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之申辦學校，得請大學校院協

助提升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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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子計毒組合型態為何?

A: 

五部分、 Q&A

1.子計畫組合型態f率由主軸項目(課程教學、師

資設備、產業特色、生涯進路)和需要協助項

目(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料、教育資

源)組合而成，各主軸項目與需要協助項目共

可組合成不同子計畫型態 。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4 :子計畫組合型態為何?

A: 
2. 為有效整合資源，申請之各子計畫型態不得重

覆;與不同科技校院合作但其子計畫組合型態

若仍相同，貝'1 視同相同之子計畫型態，言青併入

同一子計畫內彙整申請 。

3. 科技校院所提供之資源、(師資、課程、設備或

其他等) ，在不同的子計畫組合型態貝'1可選擇
相同或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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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Q&A

的:可否以訪問科技校院端意見的方式，如訪談紀

錄代替子計畫會議紀錄?如與產業有關之子計畫，於
辦理時，是否需檢附產業認可之相關文件?

A: 
1.提報子計畫，可以檢附高中高職訪談科技校院教

師的紀錄代替子計畫會議紀錄;

2. 與產業有關之子計畫，於言十畫提報時，應檢的產

業認可之相關文件 。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51 

的:優質精進計畫補助款上限為何?補助款是

否可以購置資本門設備?

A: 
1.每所學校l 學年以補助新台幣200萬元為原則 。

2 本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分配比率原則為

1: 1 0 

3. 經常門經費項目請依照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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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Q&A

的:優質精進計畫補助款上限為何?補助款是

否可以購置資本門設備?

A: 
4. 資本門經費需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規定編列， !!p 資本門需用於購置耐周年 Ht

2年以上且金領l萬元以上之機械及設備(含

電腦軟體設備費)及什項設備。

5. 本計畫經費購置之設備，應加貼學校財產標

籤並言主明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0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

畫購置」字樣，並納入學校財產管理 。
53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7: 邀請科技校院教師出席會議，可否支領出席費?

A: 
依據 「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 第 6

項說明 [""" ...補助計畫之擬訂及執行為受補助機關、學

校或團體之職責範園，其業務推動{在屬本職工作，除實

際擔任授課人員，得依規定文領講座鐘點費外，本機關

人員不得文領工作費及相關酬勞. . . J 由於補助計畫

並非由科技校院擬定、執行，因此大學校院端並非受補

助學校，如邀請科技校院教師參與之會議符合 「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中第二之(一)出席費

之「定義」及「文用說明」規定，可領取「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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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Q&A

Q 8: 補助計畫中「 i配合款 l 之經費名目，是否

須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編

A: 
1 r 配合款 」 之經費名目，請依據各學校之校

務經費編列、文用等相關法規辦理 。

2 配合款比例請參下表 「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財力分級及自 籌款比率表」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 8: 補助計畫中「配合款 l 之經費名目，是否

須依據教育都相關法規編

A : 
各直轄市及早在(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自籌款比率表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分級
相對配合款

比率

臺北市 第 u是 50% 
新北市、圭中市、高雄市、桃園縣 第2級 30% 
壹南市、彰化縣、新竹市、嘉義市

第3級
金門串串

宜自自縣、、新竹縣、南技早在、苗栗早在
第4級 l O~色

雲林縣、基隆市

嘉義早在、屏東縣、查車早在、花這縣
第5級

澎湖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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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 Q&A

Q 9: 辦理研習活動是否能編列保險費?

A: 
可依據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 」 中之第 14項經費項目 「保險費 」 編列 。 且

應於提列之計畫書中說明預估參與人數，有關

經費項目之 「單價 J 請依據實際需求並參閱

相關規定後編列 。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10 :辦理研習活動是否能編列租車費?

A: 
為提高計畫執行成效，單純一般性參訪活動不

宜編列;唯因計畫執行必要之租車費得以每車
每天最高不得超過壹1萬元;編列，但不得支用於

學校校車 。

57 

58 

61



五部分、 Q&A

Q11: 科技校院教師赴高中高職學校授課，可

否編列往返交通費?如何編列?

A: 
高中高職可依實際需求，編列科技校院教師至

高中高職學校授課之交通費 。 吉青於提列之計畫

書中說明預估人數，並依據 「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J 分別以第 12項 「 國
內旅費、短程車資、 i軍費 」 編列 。

RJII!!酬 第五部分、 Q&A

Q12 :補助款中可否編列競賽獎金或預修課程
鐘點畫?

A: 
競賽獎金或預修課程鐘點費不得由補助款中編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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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fEEEL--一一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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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經費要點 

102年 2月 2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20010363B 號令頒布 

一、目的 

教育部為深化大學校院與高中高職合作聯盟之機制，強化校務行政之效能、促

進高中高職特色發展，以提供質優量足之高中高職供國中畢(結)業生適性就近選

讀，特訂定本要點。 

二、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職及設有職業類科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之學校。 

三、辦理期程 

(一)推廣試辦期：一百零一學年度（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

一日）。 

(二)擴大辦理期：一百零二學年度至一百零六學年度（一百零二年八月一日至一

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期為一百零二學年度至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二

期程為一百零五學年度至一百零六學年度。 

四、辦理方式 

(一)指定辨理 

1、免試就學區內優質學校提供之招生名額，未能充分滿足該區國中畢(結)

業生學生選讀者，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遴選適合

之高中高職辦理。 

2、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非都會地區或教育資源弱勢之區域，由

本署遴選之市立、縣立高中高職辦理。 

(二)申請辦理 

     未依前款規定列入指定辦理之高中高職，得依需求提報計畫。 

  (三)指定辨理及申請辦理之高中高職（以下簡稱申辦學校）均應提報計畫，並經

本署審查評估後，由本署核定辦理。 

五、辦理內容 

(一)申辦學校得依實際需求或參考高職學校評鑑結果，向大學校院提出協助項

目，其協助項目主要為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 

(二)申辦學校依其所提之協助項目，由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院進行診斷評估

後，共同規劃其課程教學、師資設備、產業特色及生涯進路四大辦理主軸；

其主軸內容得包括課程發展、有效教學、適性學習、學習輔導、教師專業發

展、輔導教師協同諮商、設備更新、群科特色發展、區域產學建教合作、產

學研發合作、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學生升學及就業進路發展等面向，以達成

本計畫之辦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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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程序、審查原則及方式 

(一)申請程序 

1、計畫發展 

（1）申辦學校得邀請大學校院參加本署辦理之計畫提報說明會。 

（2）申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均衡性、資源現況、需求優先順序等，與大學

校院進行合作聯盟，並經雙方共同診斷評估後研擬「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以下簡稱計畫

書)。 

（3）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理項目，包括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

科及教育資源等，其中專業類科為必要協助項目；課程教學或學務輔

導採擇一辦理；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之申辦學校，得請大學校

院協助提升教育資源。 

（4）計畫書內容要項包括學校發展現況、具體策略、各子計畫內容、績效

指標、管考機制、預期成效及經費概算表等，並檢附雙方合作契約、

子計畫研商會議紀錄等文件。 

2、計畫申請 

（1）申辦學校以申請多年期延續性計畫為原則。 

（2）新申辦學校於每年六月十日前提報計畫書；續辦學校於每年六月二十

日前提報計畫書。 

（3）前一年度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之學校，不得申請續辦。 

(二)審查原則：依本要點辦理目的並配合申辦學校所提計畫書內涵之完整性、可

行性及效益性等原則審查評選；其評選原則如下： 

1、完整性：計畫內容符合本要點辦理主軸及協助項目。 

2、可行性：計畫之行動策略具體可行，各子計畫有關成員廣泛參與且行政支

援充足，經費編列合理。 

3、效益性：計畫效益（包括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提升校務行政成效之廣度

與深度）及管考機制(多年期計畫應包括上學年度之執行績效)。 

 (三)審查方式： 

1、由本署成立審查會，審查會之組成包括專家學者、高中高職校長、

家長及教師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代表等；審查委員任一性別比率不

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2、審查程序包括初審及複審，初審作業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初審通過

之學校得參加複審；複審以實地查訪或面談方式進行，複審通過之

學校應依規定邀請協助之大學校院共同參加工作坊。 

七、補助基準及編列原則 

(一)補助基準： 

1、經費補助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每校補助上限為每學年新臺幣二百萬元。 

3、本補助款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比率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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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各主管機關應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之規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

力分級表編列相對配合款： 

（1）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

之五十。 

（2）財力分級屬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三十。 

（3）財力分級屬第三級至五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 

 (二)經費編列原則：經費編列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及下列規定編

列： 

1、經常門： 

（1）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另得編列設備

維護費、材料費、租車費及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物品耗材費等，其物

品耗材費不得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2）材料費以參與計畫之學生人次實際使用編列，其材料費之總經費不得

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3）大學校院教師至高中高職授課，其鐘點費比照大學校院授課鐘點標

準；其在校外授課時數，應受原服務學校相關規定之限制。 

2、資本門：與計畫相關之各項圖儀設備，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之機械與設備（包括電腦軟體設備費）及什項設備。 

3、注意事項： 

（1）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表示，各計畫用途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且項目名稱以與基準表一致為原則。 

（2）不得編列人事費、加班費、行政管理費、學校一般性經常設備、獎金

與獎品，及教師校外觀摩參訪活動費用等。文具用品、紙張、錄音帶、

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誤餐費等均屬雜支項目，不得於業務費編

列之。 

（3）租車費每車每日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且不得支用於學校校車。搭乘

學校租車或校車者，不得支領交通費。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申辦學校經審查核定為受補助學校者，應依年度核定經費額度及審查意見修

正計畫書報本署核撥經費。 

(二)經費依計畫學年度，上學期應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學期應於次年七月

三十一日前執行完畢。 

(三)計畫執行後如需變更計畫內容或新增經費項目者，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報本署核定後辦理。 

(四)採購招標後資本門有結餘款者，以支用於原計畫編列之經費項目為限。 

(五)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支應校刊編輯及印刷費、演出費、招生紀念品製作費

及教師編撰教材費等。購置之補充教材，不得作為教科書使用。 

(六)執行各項計畫經費之支出及核銷，如有不實，應追繳其補助款，並依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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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懲處。 

九、督導考核 

(一) 本署得進行督導考核及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作為受補助學校持續經費補助或

中止補助之依據，其規定如下： 

1、專業諮詢：由本署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專業諮詢委員，就受補助學校之計畫

及實際執行時所面臨之問題，提供專業諮詢或診斷建議。專業諮詢方式如

下： 

（1）受補助學校以每學期至少邀請專業諮詢委員到校諮詢一次為原則，並

填寫諮詢報告，供本署作為對學校後續補助之參考依據。 

（2）由本署視受補助學校實際執行時所面臨之問題，不定期到校進行專業

諮詢，並填寫諮詢報告，供本署作為對學校後續補助之參考依據。 

2、輔導訪視：由本署聘請訪視委員赴校進行績效考評。 

3、成效檢核：受補助學校應確實配合填報相關檢核表冊，執行情形納入學年

度行政考核。 

4、專案督導：本署得視受補助學校計畫實際執行，進行專案督導，其督導結

果，供本署作為對學校後續補助之參考依據。 

(二)受補助學校應詳實檢核各子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效、評估目標達成，列入相關

行政考核。 

(三)經本署核定執行多年期計畫之受補助學校，應於各學年度計畫執行期滿前二

個月彙整前二款規定之相關文件與翌年計畫書電子檔及紙本至本署，本署得

辦理審查，並依審查結果調整下學年度經費。前一年度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

百分之九十之學校，酌予刪減補助經費。 

(四)受補助學校之績優人員，得優先提請列入本署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之選

拔及獎勵。 

(五)受補助學校經督導考核後，評定為績優學校之教師及校長，得優先提請列入

本署「教學卓越獎」及「校長領導卓越獎」之獎勵。 

十、預期效益 

(一)促進優質精進，深化校務行政綜效。 

(二)落實策略聯盟，強化學校特色發展。 

(三)達成校校優質，體現區域均質理想。 

(四)輔導適性發展，導引學生就近入學。 

十一、其他 

為協助受補助學校落實執行推動本要點，受補助學校得指定教師兼辦本計畫，

於計畫執行期間得減授鐘點，每週以減授四節課為限，私立高中高職之減授時數得

視計畫實際執行情形及需求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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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申辦計畫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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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辦學校計畫撰擬流程 

流程 流程說明 

 

 

 

 

 

 

 

 

 

 

 

 

 

 

 

 

 

 

 

 

 

 

 

 

1.參加申辦說明 

1-1申辦學校參加國教署辦理之計畫提報說明會。 

1-2得由申辦學校或工作小組邀請大學校院參加說明會。 

2.學校內部診斷 

  2-1申辦學校得依實際需求或參考高職學校評鑑結果，進行內

部診斷和評估，向大學校院提出協助。 

  2-2其協助項目主要為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

資源等。 

3.尋找合作大學 

  3-1申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均衡性、資源現況、需求優先順序

等，與大學校院進行合作聯盟。 

  3-2經雙方共同診斷和評估後，研擬合作辦理主軸和內容。 

4.商議辦理主軸 

  4-1辦理主軸：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院共同規劃其課程教

學、師資設備、產業特色及生涯進路四大辦理主軸。 

  4-2主軸內容：包括課程發展、有效教學、適性學習、學習輔

導、教師專業發展、輔導教師協同諮商、設備更新、群科

特色發展、區域產學建教合作、產學研發合作、學生多元

能力發展、學生升學及就業進路發展等面向。 

  4-3協助項目：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理項目，包括課程教

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 

4-3-1專業類科為必要協助項目；課程教學或學務輔導採

擇一辦理； 

4-3-2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之申辦學校，得請大學

校院協助提升教育資源。 

5.撰寫計畫書 

  5-1計畫書內容要項包括學校發展現況、具體策略、各子計畫

內容、績效指標、管考機制、預期成效及經費概算表等；

其內容請參照【計畫書參考格式】。 

  5-2應檢附雙方合作意願書、子計畫研商會議紀錄等文件。 

5-2-1【合作意願書】及【會議紀錄】參考範例及格式，

請參見【計畫書參考格式】之附錄。 

6.提報計畫書 

  6-1申辦學校以申請多年期和延續性計畫為原則。 

  6-2新申辦學校於每年 6月 10日前提報計畫書；續辦學校於

每年 6月 20日前提報計畫書。 

  6-3前一年度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 80%之學校，不得申請續辦。 

備註：相關流程及內容請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

計畫經費要點」。 

2.學校內部診斷 

3.尋找合作大學 

1.參加申辦說明 

4.商議辦理主軸 

5.撰寫計畫書 

6.提報計畫書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80071021800-1020222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80071021800-10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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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書撰寫格式說明 

 

   

一、計畫大綱 

(一)申請表 

(二)計畫內容 

壹、基本資料 

貳、現況分析與緣起 

參、計畫目標 

肆、計畫自主管理 

伍、辦理子計畫一覽表 

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柒、經費概算表 

捌、子計畫詳細內容 

二、附錄 

合作意願書、子計畫會議紀錄或產業認可之相關文件等。 

三、本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75 

【參】計畫書撰寫格式及表件 

編號：○○(請勿填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計 畫 書 

 

(參考格式) 

 

 
 主辦學校：○○○學校  (高中高職全銜) 

             合作學校：○○○學校  (科技校院全銜)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初審版   □複審版   □工作坊版      □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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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申請表 ------------------------------------------------------------------ ○○ 

壹、基本資料 -------------------------------------------------------------- ○○ 

貳、現況分析與緣起 ----------------------------------------------------- ○○ 

參、計畫目標 -------------------------------------------------------------- ○○ 

肆、計畫自主管理 -------------------------------------------------------- ○○ 

伍、辦理子計畫一覽表 -------------------------------------------------- ○○ 

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 -------------------------------------------------- ○○ 

一、○○○○○○○○計畫 --------------------------------------------------- ○○ 

二、○○○○○○○○計畫 --------------------------------------------------- ○○ 

柒、經費概算表 ----------------------------------------------------------- ○○ 

一、項目概算表 -------------------------------------------------------- ○○ 

二、經費需求分析總表 ----------------------------------------------- ○○ 

捌、子計畫詳細內容 ----------------------------------------------------- ○○ 

一、○○○○○○○○計畫 --------------------------------------------------- ○○ 

二、○○○○○○○○計畫 --------------------------------------------------- ○○ 

    附錄 

       如合作意願書、子計畫會議紀錄或產業認可相關文件等彙整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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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申請表 

主辦學校 

校名 

（高中高職） 

 
學校

代碼 
 

地址  

合作學校 

校名 

（科技校院） 

 總計 所 

辦理子計畫 

 

子計畫 

編號 
子計畫名稱 

辦理主軸

(單選，請填

編號) 

科技校院協

助項目 

(單選，請填

編號) 參與協助之科技校

院學校名稱 1.課程教學 

2.師資設備 

3.產業特色 

4.生涯進路 

1.課程教學 

2.學務輔導 

3.專業類科 

4.教育資源 

102-1     

102-2     

102-3     

聯 絡 人 

姓  名  電  話  

單  位  行動電話  

職  稱  傳  真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校長核章  

註: 專業類科為科技校院必要協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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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學校基本資料   

表 1 學制規模 

調查標準日：      

學制 班別 

班級數 學生數 

現有教師人數(不含兼任) 

應有 

教師

人數 

兼

任 

教

師

人

數 

具合格教師資

格 

未具合

格教師

資格 

合計(合

格與未

合格之

合計)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小
計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小
計 

專

任 

教

師 

技

術 

教

師 

代

理 

教

師 

一、普通科                  

二、

職

業

類

科 

1.日間部                  

2.夜間部                  

3.建教合作

班 

                 

4.綜合職能

科 

                 

三、

綜

合

高

中 

1.學術學程                  

2.專門學程                  

四、實用技能學程                  

五、進修學校                  

其他 

1.資源班              

2.                  

3.                  

合計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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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業類科規模 

統計標準日：     - 

學制 群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合計 

班級

數 
人數 

班級

數 
人數 

班級

數 
人數 

班級

數 
人數 

班級

數 
人數 

職業 

類科             

 
            

綜合 

高中             

 
            

實用

技能

學程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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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舍規模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學年度：         調查標準日：         . 

校舍校地 
總計 現在使用 新建未使用 閒置未使用 不堪使用 其他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1.普通教室（間）             

2.特別教室（間）             

3.辦公室（間）             

4.禮堂（含活動中

心）（座） 

            

5.圖書室（館）（間）             

6.實習場所（含實

驗室）（間） 

            

7.室內運動場所             

8.餐廳（座）             

9.教職員宿舍（間）             

10.學生宿舍（床

位） 

            

11.其他             

校地總面積 
  

註：校地及校舍面積應含租借
入，但不含出租借部分。 

校舍總面積 
 

室外運動場所面

積 

 

游泳池      座；池面積         平方公尺；水道數     道；租金、權利
金、門票及其他收入         元 

現在使用廁位 總計 
身障

廁位 

男大

廁位 

男小

廁位 

女廁

位   
 

廁位數       

附註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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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現有組織員額編制表 
單位：人 

 
總

計 
校
長 

秘
書 

主
任 

組

長 

科

主

任 

教
官 
(護
理
老
師) 

校
醫 

護
士 

技
士 

技
佐 

技
工 
工

友 

導
師 

專
任 
老
師 

兼
任 
老
師 

校長室                

教務處                

總務處                

實習處                

人事室                

會計室                

學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導師及

專兼任

老師 

               

全校應
有編制
員額 

教師：___人，職員：___人，技工、

工友：___人 

全校現有 
員  額 

教師：___人，職員：___人，技工、

工友：___人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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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行政主管名單 
調查標準日：         . 

：
      

 姓名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 

畢業系所 
經歷 

任本職 

起始日 
電話 e-mail 

校長         

教務主任 
        

學務(訓導)主
任 

        

總務主任 
        

實習主任 
        

主任輔導教師 
        

圖書館主任 
        

校務主任 
        

夜間部主任 
        

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 
        

主任教官 
        

○○科主任 
        

○○科主任 
        

○○科主任 
        

○○科主任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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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校地規模 

 

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使用用途簡略說明 備註 

使用中 未使用 

已取得管理權之校地

(公立學校) 
    

已變更財團法人登記之

校地(私立學校) 
    

主管機關核定同意租借

之校地 
    

其他狀況之校地     

總計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84 

表 7 教師學歷概況 

學年度：     調查標準日：      

 現有專任教師人數(不含兼任) 兼任教師 

具有合格教師資格 未具有合格教師資格 

人數 
結構

比 專任 

教師 

技術 

教師 

代理 

教師 

合計 
專任 

教師 

技術 

教師 

代理 

教師 

合計 

人數 
結構

比 
人數 

結構

比 

研究所畢

業 

博士 

            

碩士 

            

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結業 

            

大學畢業 

            

專科學校畢業 

            

其他 

            

合計 

    

100% 

    

100%  100% 

註:本表請逕自「高職學校評鑑表冊」複製及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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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學生流動與教師異動概況 

 

8-1學生流動情形(不含進修學校)  

學年度： 100 調查標準日：      

全校學生數 

A 

休學人數 

B 

退學人數 

C 

轉出人數 

D 

休學、退學及轉

出總人數 

B+C+D＝E 

學生流失率 

E/A×100% 

  
    

註：1.休學包括因病、志趣不合、經濟困難、兵役、出國、其他等。 

2.退學包括自動退學、休學期滿、未達畢業標準、其他等；其中未達畢業標準含德行成

績不及格，其他則含修業年限期滿。 

3.轉出包括遷居、家長調職、改變環境、輔導轉學、其他等。 

4.上述三項請參看各校每年填報之教育部「公務統計報表」內容之填寫。 

 

 

8-2教師異動情形 

學年度： 100 調查標準日：      

專任教師總數 

A 

專任教師轉任

他校人數 

B 

專任教師離開

教職人數 

(不含退休) 

C 

專任教師離校

人數 

B+C＝E 

教師異動率 

E/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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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高職最近一次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成績 

接受評鑑學年度:______學年度 

評鑑項目(範疇) 評鑑結果 

委員意見 

優點 改進建議 

一、校長領導 等   

二、行政管理 等   

三、課程教學 等   

四、實習輔導 等   

五、學務輔導 等   

六、環境設備 等   

七、社群互動 等   

八、績效表現 等   

專業類科 

(請自行增加欄位

填寫) 

等   

    

註：1.本表之表格可自行增加列高，若超過一頁，請自行增頁。 

2.若學校所接受最近一次主管教育機關校務評鑑格式與本表不合，請自行

修正，惟仍須有「評鑑結果」及「委員意見之優點及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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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與緣起 

    (請參考評鑑現況、優質化、均質化、策略聯盟及教育資源現況，進

行自我診斷分析，說明本計畫形成之理念及過程，參與協助之科技校院協

助本計畫主辦學校高中高職之優勢資源及目的)  

 

參、計畫目標 

(請說明本項計畫之推動，針對藉由科技校院師資、課程和設備之協

助，高中高職在主軸項目如課程教學、師資設備、產業特色或生涯進

路所欲達成之目標) 

 

肆、計畫自主管理 

(請以圖表或文字說明主辦學校及合作學校推動本計畫之自主管理檢

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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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子計畫一覽表 

子計

畫編

號 

子計畫名稱 

A. 

辦理主軸 

項目(單選) 

B. 

科技校院協

助高中高職

項目(單選) 

C. 

科技校院

提供之 

資源項目

(可複選) 

對應學校

評鑑項目

(範疇) 

主辦學校 
合作學校 

(科技校院) 

參與

教師

人數 

參與

學生

人數 

參與

校數 

參與

教師

人數 

參與

學生

人數 

101-1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學特色 
□生涯進路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專業類科 
□教育資源 

□師資 
□課程 
□設備 
□其他
_____ 

 

 

 

 
 

     

101-2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專業類科 
□教育資源 

□師資 
□課程 
□設備 
□其他
______ 

 

 

 

 
 

     

101-3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學特色 
□生涯進路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專業類科 
□教育資源 

□師資 
□課程 
□設備 
□其他
______ 

 

 

 

 
 

     

總      計      

註: 1.子計畫必須包含 B 欄協助項目中之課程教學或學務輔導至少一項，及必要協助項目子計

畫專業類科。 

   2.不同 A 與 B 組合可形成不同子計畫型態；和多所科技校院合作但 A 與 B 組合若仍相同，

則視同相同之子計畫型態，請併入同一子畫內彙整申請。C 項為科技校院提供之資源，

每一子計畫可選擇一項或多項由一所以上之科技校院所提供的資源。 

   3.為提升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鼓勵高中高職與科技校院、產業界三方進行合作，建議

辦理「產業特色」相關之子計畫。 

   4.建議辦理 2 至 4 件子計畫，每一子計畫以新臺幣 50 萬元編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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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子計畫內容與經費（每個子計畫請填一份） 

一、子計畫編號：102-1 

一、子計畫名

稱 
 

二、計畫目標 

1.-------- 

2.-------- 

3.--------（請條列說明）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編號 工作項目 合作學校 實施對象 辦理期程 

(可複選) 

102-1-1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2-1-2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2-1-3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總計    

五、辦理主軸

(單選)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六、科技校院

協助高中

高職項目 

(單選) 

□課程教學 

內容(複選)： 

□課程發展 □教材編選 □多元視野 □適性學習 

□有效教學 □專業精進 □學習輔導 □教學評量 

□特殊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 

註：有效教學和專業精進為必選內容，其餘內容可選擇辦理。 

□學務輔導 

內容(複選)： 

□學輔機制 □生活教育 □多元發展 □自治參與 

□體育衛生 □弱勢扶助 □適性發展 □輔導諮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 

註：多元發展和輔導諮商為必選內容，其餘內容可選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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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類科 

內容(複選)： 

□設備更新 □群科特色發展 □區域產學建教合作 

□學生產業見習 □教師產業研習 □與業界產學研發合作   

□教師與科大產學研發合作 □其他____________ 

□教育資源 

內容(複選)： 

□設備資源共享  □師資協同教學  □其他____________ 

註：教育資源係指高中高職學校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

者。 

七、102 學年

度預期效益 

(請依以下三個項目的預期效益擇一至三個撰寫) 

一、強化校務行政： 

1.……… 

2………. (請條列) 

二、促進高中高職特色發展： 

1.……… 

2………. (請條列) 

三、提升高中高職學生生涯發展(含升學及就業)： 

1.……… 

2………. (請條列) 

 

 

八、預期績效

指標 

(在量化指標

部分可參考

本資料附錄

1 所列量化

檢核項目擇

項填寫) 

指標項目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1        

2        

3        

4        

註：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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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編號及名稱）102 會計年度概算表（102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   

雜 

支 

      

小計   

經常門小計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102 會計年度總計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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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編號及名稱）103 會計年度概算表（103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   

雜 

支 

      

小計   

經常門小計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103 會計年度總計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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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計畫編號：102-2(請依此類推) 

一、子計畫名

稱 
 

二、計畫目標 

1.-------- 

2.-------- 

3.--------（請條列說明）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編號 工作項目 合作學校 實施對象 辦理期程 

(可複選) 

102-1-1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2-1-2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2-1-3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總計    

五、辦理主軸

(單選)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六、科技校院

協助高中

高職項目 

(單選) 

□課程教學 

內容(複選)： 

□課程發展 □教材編選 □多元視野 □適性學習 

□有效教學 □專業精進 □學習輔導 □教學評量 

□特殊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 

註：有效教學和專業精進為必選內容，其餘內容可選擇辦理。 

□學務輔導 

內容(複選)： 

□學輔機制 □生活教育 □多元發展 □自治參與 

□體育衛生 □弱勢扶助 □適性發展 □輔導諮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 

註：多元發展和輔導諮商為必選內容，其餘內容可選擇辦理。 

 

□專業類科 內容(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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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更新 □群科特色發展 □區域產學建教合作 

□學生產業見習 □教師產業研習 □與業界產學研發合作   

□教師與科大產學研發合作 □其他____________ 

□教育資源 

內容(複選)： 

□設備資源共享  □師資協同教學  □其他____________ 

註：教育資源係指高中高職學校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

者。 

七、102 學年

度預期效益 

(請依以下三個項目的預期效益擇一至三個撰寫) 

一、強化校務行政： 

1.……… 

2………. (請條列) 

二、促進高中高職特色發展： 

1.……… 

2………. (請條列) 

三、提升高中高職學生生涯發展(含升學及就業)： 

1.……… 

2………. (請條列) 

 

 

八、預期績效

指標 

(在量化指標

部分可參考

本資料附錄

1 所列量化

檢核項目擇

項填寫) 

指標項目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1        

2        

3        

4        

註：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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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編號及名稱）102 會計年度概算表（102 年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   

雜 

支 

      

小計   

經常門小計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102 會計年度總計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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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編號及名稱）103 會計年度概算表（103 年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   

雜 

支 

      

小計   

經常門小計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103 會計年度總計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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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概算表（請依年度分別編列） 

一、項目概算表 

【102 會計年度（102 年 8 月至 12 月）】 

學校名稱(全銜):                                                                                               單位：仟元 

年度 
項

次 

子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主軸項目 

(單選) 

申請精進計畫 

補助金額 

主辦學校 

預算配合款 

主辦學校自籌款

或其他補助(整併) 合計 

主管機關核列經

費(核定後填寫)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102

會計

年度 

1 102-1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2 102-2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3 102-3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102 會計年度合計          

註：1.主辦學校預算配合款、自籌款及其他補助款部分非強制配合編列項目，僅作瞭解辦理計畫資源取得情形使用。 

2.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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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會計年度（103 年 1 月至 7 月）】 

學校名稱(全銜):                                                                                            單位：仟元 

年度 
項

次 

子計

畫編

號 

子計畫 

名稱 

主軸項目 

(單選) 

申請精進計畫 

補助金額 

主辦學校 

預算配合款 

主辦學校自籌款

或其他補助(整併) 合計 

主管機關核列經

費(核定後填寫)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103

會計

年度 

1 102-1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2 102-2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3 102-3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103 會計年度合計          

102 學年度合計 
全學年合計          

經資門比例          

註：1.主辦學校預算配合款、自籌款及其他補助款部分非強制配合編列項目，僅作瞭解辦理計畫資源取得情形使用。 

2.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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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分析總表   

學校名稱(全銜):                                                                                               單位：仟元 

子計

畫 

編號 

子計畫名稱 

經費需求分析 

小計 說明 

分年經費需求 經、資門分配 經費來源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經常門 資本門 本預算 自籌款 
其他補

助 

優質精進

計畫 

專案補助 

102-1             

102-2             

102-3             

合計            

註：1.本表「經費需求分析」為彙整前項「經費編列檢核表」之資料，並分為兩個部分。「經費來源」係請羅列辦理該子計畫挹注之所有經

費情形，再將之切分至「經、資門分配」部分以瞭解該子計畫所需經、資門經費情形。 

2.「小計」之合計為「經費來源」部分所有項目之加總，或「經、資門分配」部分經常門與資本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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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子計畫詳細內容（每個子計畫及工作項目均須各填一份，僅填寫第 1 年） 

一、子計畫名稱 

(一)依據 

(二)計畫目標 

(三)主辦、參與協助之科技校院 

(四)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五)實施對象 

(六)實施進度及分工 

(七)經費需求(資本門、經常門) 

(八)聯絡人(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九)預期效益 

註：子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二、子計畫名稱 

(一)依據 

(二)計畫目標 

(三)主辦、參與協助之科技校院 

(四)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五)實施對象 

(六)實施進度及分工 

(七)經費需求(資本門、經常門) 

(八)聯絡人(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九)預期效益 

註：子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列項目。 

 

 

附錄 

       合作意願書、子計畫會議紀錄或產業認可相關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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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意願書《範例》 

      

□ □ □ □ □ □ □ ( 科 技 校 院 全 銜 ) 
合作意願書 

□ □ □ □ □ □ □ ( 高 中 高 職 全 銜 ) 

□□□(科技校院全銜)與□□□(高中高職全銜)（以下簡稱兩校）

為有效運用兩校資源，落實區域均質發展，結合兩校之師資、課程和設

備等資源，促進高中高職學校優質發展，兩校特建立合作結盟與教育夥

伴關係，進行資源整合與共享，並就以下列內容進行合作。 
    本意願書為達優質精進之目標，整合兩校間的師資、課程和設備等

資源，有效落實校際間、學科或群系科的資源共享，促進學生生涯和進

路發展，以達到無縫銜接為目標。 

前項合作內容細節及本意願書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學校負責單位主管

協商後另定之。 

   本合作意願書乙式二份，經兩校代表簽署後生效。條文之修正或合作

協議之終止，締約之任一方得於每學年開學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他方以

修正或終止本意願書。 

 

 

 

□□□(科技校院全銜)  □□□(高中高職全銜) 

日    期  日    期  
 

註:合作學校得視實際合作項目，調整意願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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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前置會議紀錄《範例》 

 

時間： 

地點：  

主席：                                    記錄：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行(第一次會議或非連續性會議則免) 

參、提案討論： 

案由：○○○○○○○○○○○○○○○○○○○○○○○○，提請  

討論。 

說明： 

決議： 

肆、主席結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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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辦計畫注意事項 

 壹、收件 

一、申辦計畫意願調查表  

     為瞭解高中高職的需求及與科技校院的媒合情形，請主辦學校

（高中高職）於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前將「申辦計畫

意願調查表」（格式詳附錄 2）電子檔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國立彰化

師 範 大 學 附 屬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周 清 峰 組 長

（ccf@mail.sivs.chc.edu.tw），主旨請說明「優質精進計畫意願調查表 

學校名稱」。 

二、申辦計畫書 

 (一)收件截止日期 

   10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截止收件。 

   以寄件日郵戳為憑，逾時送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二)本計畫由主辦學校提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

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申辦，請填寫「申辦計畫檢核

表」(格式詳附錄 3)後彙整至計畫書附錄。 

 (三)寄件份數及地址 

  完成之 102 學年度申辦計畫書(初審版)，請準備 8 份紙本，1 份

電子檔(光碟)，免備文寄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周清峰組長，電話:04-725-2541#272，地址：50075 彰化縣彰化市工

校街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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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以下列出經費編列較常見錯誤: 

一、經費科目名稱須符合相關規定，不宜自編自創(請參閱「高中職適性

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二、建議編列專家學者(國教署提供專業諮詢委員名單)及科技校院教師

到校專業諮詢的諮詢費及差旅(或短程車資)等相關費用。 

三、原提報計畫(初審版)內未編列經費之品名項目，不得自行於後續版

本(複審、工作坊、核定版)擅自增加。原提報計畫內已編列經費之

品名項目，除依審查建議調整外，不得自行減少數量。 

四、計畫執行過中，如因實際需要，須調整經費支用項目者，請依據「教

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六點之(七)辦理。 

五、印刷費、材料費、物品費、保險費須明列數量及單價，不可以一批

或一式表示。 

六、獎金、獎勵金、獎品、門票、報名費，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七、學校一般性經常設備，如冷氣機、桌椅書櫃、平板電腦、單眼相機

等，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八、教師帶領學生至校外參訪，其代課費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九、丙級檢定相關費用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十、資本門之編列，應以縮減區域教學資源落差之視聽、資訊、資料庫、

教學相關設備及設施、與教學相關之各項圖儀設備為主(請參閱「高

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十一、雜支可支應之事務費用 (請參閱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第三項目雜支之定義) ，不宜於業務費項目重複編列，如電

腦資訊耗材、碳粉、紙張、文具、誤餐費等，請列入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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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圖書書籍屬資本門。 

十三、各【經費項目】之說明欄，宜以說明文字補註，以利核銷，例如: 

(一)短程車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單價編列上限為

250元。 

(二)研習所需材料，以 [材料費]編列，並須註明材料名稱。 

(三)審查費:於說明欄敘明屬按件計酬或按字計酬。 

(四)軟體維護費:如為委託廠商架設或設計網站的情況，請於說明欄

敘明為委外，如果只是一般計畫網站檢視維護，請以工作費編

列。 

(五) [工讀(作)費]:國立學校編列[工讀(作)費]，須加註[非軍公教

人員支領]；聘僱臨時人員，應依規定編列勞健保費及勞退金。 

十四、編列經費時，請注意該項目支給規定(請參閱教育部補助及委辦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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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問題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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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Q&A   

 

Q1：何謂主辦學校與合作學校？  

A： 

主辦學校係指經審查通過辦理優質精進計畫之高中高職，合作學校係指

科技校院。 

 

Q2：合作意願書可否以科對系（或相關單位）的方式簽訂？ 

A： 

本計畫為落實校際間縱向實質連結，應由雙方校長共同簽訂或學校用

印。 

 

Q3：高中高職可否同時申請多個計畫？子計畫辦理內容有否限制？ 

A： 

1.一所高中高職以申請一個計畫為原則，一個計畫內可以包含多個子計

畫，建議辦理 2 至 4 件子計畫，每一子計畫以新臺幣 50 萬元編列為原

則。 

2.子計畫辦理主軸：申辦學校與協助之大學校院共同規劃其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產業特色及生涯進路四大辦理主軸。主軸內容：包括課程

發展、有效教學、適性學習、學習輔導、教師專業發展、輔導教師協

同諮商、設備更新、群科特色發展、區域產學建教合作、產學研發合

作、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學生升學及就業進路發展等面向。 

3.為提升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鼓勵高中高職與科技校院、產業界三

方進行合作，建議辦理「產業特色」相關之子計畫。 

4.大學校院協助協助項目：大學校院協助申辦學校辦理項目，包括課程

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及教育資源等。專業類科為必要協助項目；

課程教學或學務輔導採擇一辦理；位於教育資源相對弱勢地區之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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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得請大學校院協助提升教育資源。 

 

Q4：子計畫組合型態為何？ 

A： 

 1.子計畫組合型態係由主軸項目（課程教學、師資設備、產業特色、生

涯進路）和需要協助項目（課程教學、學務輔導、專業類科、教育資

源）組合而成，各主軸項目與需要協助項目共可組合成不同子計畫型

態。 

2.為有效整合資源，申請之各子計畫型態不得重覆；與不同科技校院合

作但其子計畫組合型態若仍相同，則視同相同之子計畫型態，請併入

同一子計畫內彙整申請。 

3.科技校院所提供之資源（師資、課程、設備或其他等），在不同的子計

畫組合型態則可選擇相同或不同。 

 

Q5：可否以訪問科技校院端意見的方式，如訪談紀錄代替子計畫會議

紀錄?如與產業有關之子計畫，於辦理時，是否需檢附產業認可之相關

文件？ 

A： 

1.提報子計畫，可以檢附高中高職訪談科技校院教師的紀錄代替子計畫

會議紀錄; 

2.與產業有關之子計畫，於計畫提報時，應檢附產業認可之相關文件。 

 

Q6：優質精進計畫補助款上限為何？補助款是否可以購置資本門設

備？ 

A： 

1.每所學校 1 學年以補助新臺幣 200 萬元為原則。 

2.本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分配比率原則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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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常門經費項目請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4.資本門經費需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編列，即資本門需

用於購置耐用年限 2 年以上且金額 1 萬元以上之機械及設備（含電腦

軟體設備費）及什項設備。 

5.本計畫經費購置之設備，應加貼學校財產標籤並註明「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〇〇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購

置」字樣，並納入學校財產管理。 

 

Q7：邀請科技校院教師出席會議，可否支領出席費？ 

A：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6 項說明：「…補

助計畫之擬訂及執行為受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之職責範圍，其業務推動係

屬本職工作，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本機關人

員不得支領工作費及相關酬勞….」，由於補助計畫並非由科技校院擬定、執

行，因此大學校院端並非受補助學校，如邀請科技校院教師參與之會議符合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中第二之(一)出席費之「定義」

及「支用說明」規定，可領取「出席費」。 

 

Q8：補助計畫中「配合款」之經費名目，是否須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

編      

A： 

1.「配合款」之經費名目，請依據各學校之校務經費編列、支用等相關

法規辦理。 

2.配合款比例請參下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自籌款比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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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自籌款比率表 

 

Q9：辦理研習活動是否能編列保險費？ 

A： 

可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中之第14 項經費項目

「保險費」編列。且應於提列之計畫書中說明預估參與人數，有關經費項目之「單

價」，請依據實際需求並參閱相關規定後編列。 

 

Q10：辦理研習活動是否能編列租車費？ 

A： 

為提高計畫執行成效，單純一般性參訪活動不宜編列；唯因計畫執行必

要之租車費得以每車每天最高不得超過壹萬元編列，但不得支用於學校校

車。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分級 
相對配合款比

率 

臺北市 第 1 級 50% 

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桃園縣 第 2 級 30% 

臺南市、彰化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第 3 級 

10% 
宜蘭縣、新竹縣、南投縣、苗栗縣、雲林縣、

基隆市 

第 4 級 

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連江縣 

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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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科技校院教師赴高中高職學校授課，可否編列往返交通費？如何

編列？ 

A： 

高中高職可依實際需求，編列科技校院教師至高中高職學校授課之交通

費。請於提列之計畫書中說明預估人數，並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分別以第 12項「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編列。 

 

Q12：補助款中可否編列競賽獎金或預修課程鐘點費？ 

A： 

競賽獎金或預修課程鐘點費不得由補助款中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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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經費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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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21 日教育部臺(90)會(三)字 
第 9 0 0 7 1 6 6 4 號 函 核 定 

中華民國 9 2 年 7 月 9 日教育部臺會 (三 )字 
第 0920098494 號函修正公布並於 92 年 7 月 15 日施行 

中華民國 9 5 年 5 月 5 日教育部臺會 (三 )字 
第 0 9 5 0 0 3 7 9 4 2 C 號 令 修 正 

中華民國 9 6 年 9 月 1 3 日教育部臺會 (三 )字 
第 0 9 6 0 1 3 3 8 9 7 C 號 令 修 正 

中華民國 9 8 年 3 月 1 6 日教育部臺會 (三 )字 
第 0 9 8 0 0 2 1 4 5 4 C 號 令 修 正 

中華民國 9 9 年 1 月 1 2 日教育部臺會 (三 )字 
第 0 9 8 0 2 1 0 4 6 2 C 號 令 修 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財務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部補助及委辦各機關學校團體之經費核撥結報，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補助，指本部依所定之預算計畫對中央各機關、學校、

所管基金、地方政府、國內外團體或個人，提供經費支援。 

本要點所稱委辦，指本部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委託其他政

府、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等，辦理屬於本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

務。 

四、各項補助計畫之申請或委辦計畫之研擬及核定，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各申請單位應事先擬訂工作計畫、進度及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一、一之二），並檢附相關文件送本部

核定。 

（二）各申請單位所提之補助或委辦案件（不含委託研究計畫）經費

之編列，除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之

規定外，並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附件二）

規定辦理。 

（三）申請補助案件，下列經費不予補助： 

１、人事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２、內部場地使用費。 

３、行政管理費：包括機關、學校或團體內部之水電費、電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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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費及設備維護等費用。 

（四）補助案件分為下列三類，其經核定為部分補助或酌予補助者，

除具特殊原因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變更為全額補助，且不得

以變更為全額補助為由要求增列經費： 

１、全額補助：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予以全部補助。 

２、部分補助： 

（１）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予以某一比率之補助。 

（２）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經費之指定項目予以全部或某一比率

之補助。 

３、酌予補助：補助金額於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小額補助。 

（五）委辦案件編列之資本門經費，以購置與委辦計畫有關之特殊性

設備為限，不得購置一般事務設備。 

五、本部各項補助或委辦經費核定情形，應通知受補助或委辦單位（計

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一、一之二），並於核定公

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教育部核定（全額、部分或酌

予）補助經費」；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

經費者，並應敘明納入地方預算或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受補助或

委辦單位應儘速依下列規定，檢附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一）受補助之縣市政府請款時，其經費如屬需納入預算辦理者，

應出具納入預算證明。但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得免附之。 

（二）經費撥付原則： 

１、訂有契約者，依契約議定方式辦理。 

２、以個別計畫之單一執行機關、學校或團體為計算單位，金額

於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超過四百萬元

至一千萬元以下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總額之百分之六十及

百分之四十撥付；超過一千萬元者，分三期按計畫之百分之

四十、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三十撥付。但超過三千萬元者，

得於上開撥付之比例範圍內，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３、計畫經核定後，先行請撥第一期經費，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

分之七十以上時，得請撥次一期所需經費。請撥次一期經費

時，應檢附「教育部補助（委辦）經費請撥單」（附表一），

如請撥資本門經費，則另加填「教育部補助（委辦）建築或

設備經費採購明細表」（附表二）。 

（三）各機關、學校或團體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應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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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領據應由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２、受款人除縣市政府、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部屬館所外，應註明

指定匯入款項之金融機構（含分行別）名稱與代號、戶名（應

與受款人相同）及帳號。 

六、各項補助或委辦經費之支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按原定工作計畫或指定用途支用，經費支用項目及基準應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或本部補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列支，不得另立名目。 

（二）經費之流用： 

１、各計畫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除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２、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３、經常門經費，除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流用至資本門。 

（三）受本部補助之機關、學校或團體人員，不得支給下列經費： 

１、出席費：依行政院訂定之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規定，本機關學校（含任務編組）人員及應邀機關學校指派

出席代表，雖出席會議，不得支領出席費。 

２、稿費：依行政院訂定之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

定，各機關學校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交本機關學

校人員撰述、翻譯或編審者，不得支給稿費。 

３、審查費：審查費係本機關基於業務上之需要，委請本機關以外

之專家學者審查有關計畫、稿件及案件等所支付之酬勞，本機

關人員不得支領。 

４、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補助計

畫之擬訂及執行為受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之職責範圍，其業

務推動係屬本職工作，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依規定支領講

座鐘點費外，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工作費及相關酬勞；其有延

長工作時間者，得由本機關年度經費核實支領加班費。 

（四）委辦經費支用項目及基準應依各案決標後修正之經費明細表及

契約約定辦理。 

（五）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本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

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不得支領任何酬勞及差旅費。 

（六）經費支用不合法令或契約約定者，本部應予收回。 

（七）補助及委辦計畫因業務實際執行需要，須變更計畫預算規模或

調整經費支用項目者，應檢送「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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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對照表」（附表三）報本部辦理。 

七、執行本部補助或委辦計畫涉及設備之採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計畫：本部補助各機關、學校或團體經費所採購之設備，

應於設備上以標籤註記「教育部補助」字樣，並在財產帳上列

明，備供查核。 

 （二）委辦計畫： 

１、本部委辦各機關、學校或團體經費所採購之設備，屬本部財產，

應列入本部財產帳。委辦契約內應約定受委辦單位為財產代管

單位，並於設備採購完竣後，編製採購清冊詳列財產明細，送

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記。 

２、計畫結束後，受委辦單位如需繼續使用設備，本部得視實際狀

況依相關規定辦理贈與或移撥受委辦單位或另定財產代管契

約。 

八、各項補助經費之支用及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

處理，除受補助縣市政府已納入預算辦理之經費外，原始憑證應專

冊裝訂，並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依下列情

形檢附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 

（一）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成果報

告、本部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附表

四之一）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 

（二）未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 

１、全額補助：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本部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

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 

２、部分補助及酌予補助：機關間支出分攤表、成果報告、本部計

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之計畫款

項。但受補助之團體或私人免送支出分攤表。 

九、補助經費之結餘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及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

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但未執行項目之經費，仍應全數或按原

補助比率繳回。 

（二）非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非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及

其他機關團體： 

１、全額補助：計畫結餘款全數繳回。 



 

121 

２、部分補助：計畫結餘款按本部核定補助金額占核定計畫總額之

比率繳回。 

３、酌予補助：除特別約定或補助比率超過百分之三十者外，計畫

結餘款無需繳回。 

（三）經本部審核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九

條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者：補助計畫之結餘款未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無需繳回。 

十、委辦案件經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其後續相關作業，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重提經費明細表：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之案件，應重提

經費明細表作為契約之一部分；其經費之編列應與原招標公告

內容相符且不違反採購公平原則，並於政府相關法令規定之基

準範圍內編列及執行。 

（二）契約之訂定：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之案件，應訂定契約

以確立權利義務。但執行期間在一週以內，並為本部所轄之機

關學校者，得不訂定契約，改以公文替代，以簡化行政作業程

序。 

（三）經費之支用及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處理。

原始憑證應專冊裝訂，並由受委辦單位保管備查為原則。 

（四）追加減帳之約定：採購案得視實際需要於契約或公文內為追加

減帳之約定，有關未執行或因業務量增減項目之經費，應以追

加減帳處理。 

（五）計畫結餘款之處理：依契約約定，未約定者，以不繳回為原則。 

（六）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檢

附成果報告、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附表四之二）及應繳回

之計畫款項辦理結報。 

十一、委辦案件依行政程序法採行政協助或行政指示方式辦理者，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採行政協助方式辦理者應訂定協議書，確立雙方權利義務。採

行政指示辦理者，應於計畫書或公文內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關

係。 

（二）經費之支用及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處理。

原始憑證應專冊裝訂，並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一

個月內，依下列情形檢附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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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成果報

告、本部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附表

四之二）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 

２、未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執行單位保管者：原始

憑證、成果報告、本部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

結算表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 

（三）計畫結餘款，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及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計畫結餘款以納入基金方

式處理。但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全數繳回。 

２、除前目以外，計畫結餘款應全數繳回。 

十二、會計年度終了後，各計畫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

得依規定檢附契約或證明文件並敘明保留原因，於次年一月五

日前函報本部，經轉陳行政院核定後，始得轉入下年度繼續處

理。 

十三、本部核撥之補助及委辦經費，得派員抽查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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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一、人事費 

（一）計畫主持人 

（二）協同計畫主

持人 

（三）兼任行政助

理 

（四）專任行政助

理 

 

 

 

（五）專任行政助

理勞、健保

費 

 

 

 

 

 

 

 

 

 

 

 

人月 

人月 

 

人月 

 

人月 

 

5,000 元至 8,000 元 

4,000 元至 6,000 元 

 

3,000 元至 5,000 元 

 

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參考表。若 12 月 1 日仍在

職者，始得按當年工作月數依比例編

列年終獎金。 

 

核實編列 

 

 

 

凡 委 辦

計 畫 所

需 人 員

之 酬 金

屬之。 

 

人事費應併入所得並請受委託機

關代扣繳稅款。 

一、 資格規定：請參考本部委託

研究計畫辦理。 

二、 各委辦計畫人數以不超過 4

人為原則，但應業務需要，

經機關首長同意，得酌予增

列。 

三、 專兼任行政助理之聘用，應

依各單位人員進用辦法進用

與管理。 

四、 支用限制： 

（一）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

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

助人事費為原則。 

（二）計畫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

持人除因執行跨校、跨

領域及其他非屬本職職

責之計畫，經本部同意

者外，原則不予補助相

關主持人費。 

（三）本項經費除經本部同意者

外，不得流入；除情況

特殊者，所須經費占總

經費之比例以不超過 50

％為原則。 

（四）已按月支領固定津貼者不

得重複支領本計畫之其

他酬勞。 

（五）研究生兼職應按各校訂定

之兼職規定辦理。 

（六）同一時間內計畫主持人或

協同計畫主持人承接二

項以上委辦計畫以及本

部連續三次以上委託同

一單位或人員辦理之計

畫，應予列為計畫成效查

核重點。 

（七）專任行政助理不得再兼任

本部或其他機關委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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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畫。 

二、業務費 

（一）出席費 

 

人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凡邀請個人以學者

專家身分參與會議

之出席費屬之。 

 

一、 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

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

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

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

議，不得支給出席費。又本

機關人員及應邀機關指派出

席代表，亦不得支給出席費。 

二、核銷時應檢附會議簽到紀錄。 

（二）稿費  一、整冊書籍濃縮：每千字 

1.外文譯中文：690 至

1,040 元，以中文計 

2.中文譯外文：870 元至

1,390 元，以外文計 

二、撰稿：每千字 

1.一般稿件：中文 580 元

至 870 元 

2.特別稿件： 

a. 中 文 690 元 至

1,210 元 

b. 外 文 870 元 至

1,390 元 

三、編稿費： 

1. 文字稿：每千字 

a. 中文 260 元至 350

元 

b. 外文 350 元至 580

元 

2.圖片稿：每張 115 元至

170 元 

四、圖片使用費：每張 

1.一般稿件：230元至 920

元 

2.專業稿件：1,160 元至

3,470 元 

五、圖片版權費：2,310 元

至

6,930

元 

六、設計完稿費： 

凡委託本機關學校

以外人員或機構撰

述、翻譯或編審重

要文件或資料之稿

費屬之。 

一、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辦理。 

二、 稿費含譯稿、整冊書籍濃

縮、撰稿、編稿費、圖片使

用費、圖片版權費、設計完

稿費、校對費及審查費。 

三、 稿費之支給，若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以公開方式辦理者，

得不受上開支給標準之限

制。 

四、 稿費中之譯稿項目，由各機

關本於權責自行衡酌辦理。 

五、依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1 月 20

日處忠字第 0930000424 號

函釋，專家學者於出    席

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所作

審查，如係作為出席會議時

發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

準備工作，與某些業務文件

或資料，必須先經專家學者

書面審查後再行開會之情況

有所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

另行支給審查費。故應從嚴

認定會前準備與實質審查之

區別，於開會前確有實質書

面審查之必要者，始得支給

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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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1.海報：每張 4,620 元至

17,330 元 

2. 宣傳摺頁： 

a. 按頁計酬：每頁920

元至2,770元 

b. 按件計酬：每件

3,470 元至 11,550

元 

七、校對費：按稿酬 5％至

10％支給 

八、審查費：  

1.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170 元，外

文 210 元 

2.按件計酬：中文每件

690 元；外

文 每 件

1,040 元 

（三）講座鐘點費 人節 外聘－國外聘請 2,400 元 

外聘－專家學者 1,600 元 

外聘－與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有隸屬

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 1,200 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人員 800

元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

際授課人員，按

同一課程講座鐘

點費1/2支給 

凡辦理研習會、座

談會或訓練進修，

其實際擔任授課人

員發給之鐘點費屬

之。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

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二、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其

連續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

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三、凡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本部

人員擔任之各類訓練班次，

其鐘點費應依內聘講座標準

支給。 

四、專題演講人員各場次報酬標

準，由各機關（構）學校衡

酌演講之內容自行核定支

給。 

（四）裁判費 人日 

 

 

 

 

 

人場 

國家級裁判上限 1,500 元 

省(市)級裁判上限 1,200 元 

縣(市)級裁判上限 1,000 元 

全國性競賽上限 1,200 元 

省(市)競賽上限 1,000 元 

縣(市)級競賽上限 800 元 

每場上限 400 元 

凡辦理各項運動競

賽裁判費屬之。 

一、依「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

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

數額表」辦理。 

二、主辦機關（構）學校應視各項

運動競賽項目之範圍、難易

複雜程度、所需專業知識訂

定裁判費，最高以不超過上

開支給標準數額為上限。 

三、主辦機關（構）學校之員工擔

任裁判者，其裁判費應減半

支給。 

四、已支領裁判費者，不得再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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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加班費或其他酬勞。 

（五）主持費、 

引言費 

人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凡召開專題研討或

與學術研究有關之

主持費、引言費屬

之。 

 

（六）諮詢費、 

      輔導費、 

      指導費 

人次   得比照出席費編列。 

（七）訪視費 人次 1,000 元至 2,500 元 凡至部屬機關學校

瞭解現況，對未來

發展方向提出建

議，並作成訪視紀

錄者屬之。 

 

（八）評鑑費 人次 2,000 元至 4,000 元 凡至部屬機關學校

評估計畫執行情

形、目標達成效能

之良窳，並作成評

鑑記錄者屬之。 

如審查委員赴各校評鑑已支領評

鑑費，不得再以審查各校書面資料

為由，重複支給書面審查費。 

（九）工作費、 

工讀費 

人日 每人每日 760 元或每小時

95 元 

 

辦理各項計畫所需

臨時人力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

列。 

二、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習）會等，所需臨時人力

以參加人數 1/10 為編列上

限，工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 

（十）印刷費  核實編列  一、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種文

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力避

豪華精美，並儘量先採光碟版

或網路版方式辦理。 

二、印刷費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

序辦理招標或比議價，檢附承

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十一）資料蒐集費  上限 30,000 元 凡辦理計畫所須購

置或影印必需之參

考圖書資料或資料

檢索等屬之。 

一、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且與

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 

二、擬購圖書應詳列其名稱、數

量、單價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

中。 

三、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十二）國內旅費、

短程車資、

運費 

 

人次 

 

短程車資單趟上限 250 元 

凡執行計畫所需因

公出差旅運費屬

之。 

一、國內旅費之編列及支給依「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二、短程車資應檢據核實報支。凡

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

要公務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

費用，不得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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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三、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或收

據核結。 

（十三）膳宿費 人日 一、 辦理半日者：膳費上

限 120 元 

二、 辦理 1 日（含）以上

者： 

（一）參加對象為政府機

關學校人員者，每

人每日膳費上限

為 250 元或 275

元；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1,400 元或

1,600 元 

（二）參加對象主要為政

府機關學校以外

之人士者，每人每

日膳費上限為 500

元；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1,400 元 

（三）辦理國際性會議、

研討會（不包括講

習、訓練及研習

會），每人每日膳

費 上 限 為 1,100

元；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2,000 元，外

賓每日住宿費上

限為 4,000 元 

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所需之膳

宿費屬之。 

一、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之辦理場地及經費編

列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

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

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

改進方案」規定辦理，其中膳

費內應含三餐及茶點等，不得

額外編列茶水飲料等費用。 

二、有關膳宿費規定，應本撙節原

則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

基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

調整支應。 

三、各單位如於本項膳宿費以外再

發給外賓其他酬勞者，其支付

費用總額仍應不得超出行政

院所訂「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 

（十四）保險費 人  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及其他活

動所需之平安保險

費屬之。 

一、「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施行後，各機關

學校不得再為其公教人員投

保額外險，爰不能重複編列保

險費，僅得為非上開與會人員

辦理保險。 

二、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

「奉派至九二一震災災區實

際從事救災及災後重建工作

之公教人員投保意外險」，最

高以 300 萬元為限。 

（十五）場地使用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研討會、研

習會所需租借場地

使用費屬之。 

一、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

費。 

二、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核

實列支。 

（十六）勞工退休金

或離職儲金 

 以每月薪資6％為編列上限 專任行政助理之勞

工退休金或離職儲

金屬之。 

如委辦計畫所核定之經費項目

中，包含聘僱專任行政助理，用人

機關可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各

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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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辦法」於每月薪資 6％的範圍內擇

一編列。 

三、雜支  一、屬補助計畫者，按業務

費之 6％編列。 

二、屬委辦計畫者，按人事

費及業務費合計數之

6％編列。 

三、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

項目，除特別需求外，

不得重複編列。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

辦公事務費用屬

之。如文具用品、

紙張、錄音帶、資

訊耗材、資料夾、

郵資、誤餐費等屬

之。 

 

四、行政管理費  一、計畫期程不滿 6 個月

者，得按業務費及雜支

合計數之 8％以內編

列，最高不得超過 15

萬元。 

二、計畫期程達 6（含）個

月以上者，得按業務費

及雜支合計數之 10％

以內編列，最高不得超

過 30 萬元。 

三、有關行政管理費已涵蓋

之經費項目，除特別需

求外，不得重複編列。 

凡機關、學校、法

人因辦理委託計畫

所支付具不屬前述

費用之水電費、電

話費、燃料費及設

備維護費屬之。 

一、 補助案件不補助本項經費。 

二、 本項經費除經本部同意者

外，不得流入。 

三、 依本部 83 年 12 月 8 日臺 83

會 066545 號函，行政管理費

以領據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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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子計畫量化指標參考項目 

項目 單位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與本校合作課程科目數  科目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與本校合作課程之本校參與教師人數  人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與本校合作課程之本校參加學生人數  人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教師協同教學之參加學生人數  人 

本項子計畫科技校院教師至本校支援教學總節數  節數 

本項子計畫科技校院教師至本校支援教學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所發展之學校本位課程科目數  科 

本項子計畫辦理校內跨科共同開課科目數  科 

本項子計畫所建置教學網站之學習單元數  單元 

本項子計畫辦理學生數位自主學習課程科目數  科 

本項子計畫辦理資訊融入教學科目數  科 

本項子計畫科技校院教師補助本校開設特色課程科目數  科 

本項子計畫科技校院教師補助本校開設特色課程參加人數  人 

本項子計畫辦理教職員研習(如課程研發、專業實習、專題製作、學生

生涯輔導等)場次 
 場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教職員研習(如課程研發、專業實習、專題製作、學生

生涯輔導等)之課程時數 
 小時 

本項子計畫辦理教職員研習(如課程研發、專業實習、專題製作、學生

生涯輔導等)之參加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教師補助本校教師研發教材件數  件 

本項子計畫補助教師至業界進修或研習（三天以上）  人次 

本項子計畫延攬產業專業技術人才協助專題製作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之科技校院教師協助專題製作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研習或活動之科技校院師生參與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研習或活動之產業界人士參與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研習或活動之校內師生參與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之學生參加產學合作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之教師參加產學合作人次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本校學生至科技校院社團研習時數  小時 

本項子計畫辦理本校社團與科技校院社團合作之社團數  個 

本項子計畫辦理科技校院社團之合作數  個 

本項子計畫辦理與科技校院社團合作次數  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學生多元學習活動(含營隊、研習、競賽、參訪等)場次

(不含產業參觀活動) 
 場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學生多元學習活動(含營隊、研習、競賽、參訪等)之參

與學生人次(不含產業參觀活動) 
 人次 

本項子計畫辦理學生適性輔導時數  小時 

本項子計畫辦理學生進路規劃活動場次  場 

 



 

132 

附錄 2、申辦計畫意願調查表 

102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 

申請意願調查表 

主辦學校校名

（高中高職） 
 學校代碼 

 

學校地址  

預計參與協助

之合作學校

（科技校院） 

□自行擇定 

校名:(視計畫數目，可擇一所以上科技校院) 

□需要協助媒合 

聯絡人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傳 真  

E-mail  

預計申請計畫

項目 

 

辦理主軸項目 

（可複選） 

科技校院協助高中

高職項目 

（可複選） 

科技校院提供之資源項目 

（可複選） 

□課程教學 

□師資設備 

□產業特色 

□生涯進路 

□課程教學 

□學務輔導 

□專業類科 

□教育資源 

□師資 

□課程 

□設備 

□其他___________ 

學校辦理計畫

可能的困難與

問題 

(請條例) 

（本欄僅供專案小組後續規劃參考用途，主辦學校可自由選擇

是否填寫，如無困難與問題則填無） 

備註 

請於 102.4.15 前回傳 e-mail: ccf@mail.sivs.chc.edu.tw 或傳真至

04-7248148，收件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周

清峰組長(電話：04-7252541 轉 272，手機：0916-265016)），主旨

請說明「優質精進計畫申請意願調查表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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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申辦計畫檢核表 

         說明:本表請學校自行檢核後，彙整至計畫書附錄。 

檢核項次 檢核內容 申辦學校自核 收件單位檢核 

計畫書封面 
主辦學校、合作學校名稱、申請日期等均

填寫完正，有勾選審查版本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目錄 目錄內容符合規定、頁碼正確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申請表 

各欄位均填寫完整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辦理 2至 4件子計畫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核章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壹、基本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表 1至表 8) 填寫完整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高中高職最近一次接受教育部評鑑成績填

寫完整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貳、現況分析

與緣起 

參、計畫目標 

辨理子計畫是否呼應學校現況與未來發展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肆、計畫自主

管理 

以圖表或文字說明主辦學校及合作學校推

動計畫之自主管理檢核機制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有明確進度及績效管控。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伍、辦理子計

畫一覽表 

必須包含「協助項目」中之課程教學或學

務輔導至少一項子計畫，及必要協助項目

專業類科子計畫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A.辦理主軸項目」及「B.科技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項目」必須均為單選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各計畫「A.辦理主軸項目」及「B.科技校

院協助高中高職項目」之組合不得相同，

如相同則併入同一子計畫辦理。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科技校院提供之資源，每一子計畫可選擇

一項或多項由一所以上之科技校院所提

供的資源。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辦理「產業特色」子計畫。 □符合□未辦理 □符合□未辦理 

辦理 2至 4件子計畫，每一子計畫以新臺

幣 50萬元編列為原則。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134 

檢核項次 檢核內容 申辦學校自核 收件單位檢核 

陸、子計畫內

容與經費 

子計畫內容之計畫名稱、計畫目標、工作

內涵、經費需求、辦理主軸、科技校院協

助項目、102學年度預期效益、102學年度

預期量化指標等欄位均填寫完整。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子計畫內容之「四、經費需求」:資本門與

經常門應明確登錄、總金額之計算正確。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子計畫內容之「六、科技校院協助高中高

職項目」: 

1.擇項「課程教學」，必須勾選至少包含

有效教學、專業精進 

2.擇項「學務輔導」，必須至勾選多元發

展、輔導諮商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依會計年度分年填寫「會計年度概算表」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會計年度概算表」核章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經費編列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表示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各計畫用途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

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且項目名稱以與

基準表一致為原則。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不得編列人事費、加班費、行政管理費、

學校一般性經常設備、獎金與獎品，及教

師校外觀摩參訪活動費用等。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租車費每車每日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

元，且不得支用於學校校車。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編列物品耗材費之單價需為壹萬元以下，

且不得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符合□須更正 

□未編列 

符合□須更正 

□未編列 

材料費以參與計畫之學生人次實際使用編

列，其材料費之總經費不得超過經常門總

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大學校院教師至高中高職授課，其鐘點費

比照大學校院授課鐘點標準；其在校外授

課時數，應受原服務學校相關規定之限制。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編列資本門：與計畫相關之各項圖儀設

備，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之機械與設備（包括電腦軟體設備

費）及什項設備。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為辦理專業諮詢，建議編列委員的諮詢及

交通費。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柒、經費概算

表 

每校補助上限為每學年新臺幣二百萬元。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全學年之經、資門比例符合 1:1規定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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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次 檢核內容 申辦學校自核 收件單位檢核 

捌、子計畫詳

細內容 

目錄內容應清楚明列。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內容應具體可行。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執行內容應明確達到計畫目標。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計畫執行與分工應合宜。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有明確之成效檢核標準。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屬校對校計畫。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預期效益應明確陳述。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子計畫目標、內容及預期效益的關聯強度。 □符合□須更正 符合□須更正 

附錄 

 

檢附合作意願書 □符合□需補件 □符合□需補件 

檢附子計畫會議紀錄 □符合□需補件 □符合□需補件 

檢附產業認可之相關文件等。 □符合□需補件 □符合□需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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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辦理事項預定時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辦理事項

預定時程表(102 年 2 月至 103 年 8 月) 

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1 

102 年 2

月 上 旬

至中旬 

建 立 專 業 諮

詢、專案督導

之 機 制 及 流

程、研擬成效

報告格式 

1.研擬 101 學年度專業諮詢、專案

督導辦理方式。 

2.研擬學校 101 學年度自評及委員

意見表。 

3.研擬 101 學年度學校期末成效報

告格式。 

4.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Ⅴ   

 

2 
2 月中旬

至下旬 

建立計畫申辦

作業流程 

1..研擬 102 學年度計畫申辦作業

及流程、研擬相關表件。 

2.聘任說明會當日計畫撰寫諮詢委

員。 

3.研擬申辦說明會實施計畫。 

4.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Ⅴ   

 

3 
2 月 22

日 

頒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

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

精進計畫經費

要點」 

 Ⅴ    

 

4 2月下旬 
建立輔導訪視

機制及流程 

1.規劃實施流程。 

2.研擬輔導訪視之學校自評及委員

填寫之成效評估表。 

3.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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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4.聘任輔導訪視委員。 Ⅴ    
 

5.訂定各校訪視日期。  Ⅴ Ⅴ  
 

5 3月上旬 
101 學年度執

行進度季報表 

1.各校於 3月 10日前提報 101學年

度第 2次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彙整、分析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6 3月中旬 

召開 102 學年

度計畫申辦暨

101 學年度輔

導訪視說明會

(分區辦理) 

1.發函實施計畫。 Ⅴ    
 

2.發函請科技校院主動協助高中高

職辦理相關事項。 
    

Ⅴ 

3.召開委員說明會。 Ⅴ Ⅴ   
 

4.主辦學校之高中高職學校校長、

業務主管出席。 
  Ⅴ  

 

5.進行 102 學年度計畫撰寫諮詢及

釋疑。 
Ⅴ Ⅴ Ⅴ Ⅴ 

 

6.進行 101學年度輔導訪視說明。 Ⅴ Ⅴ Ⅴ  
 

7 3月下旬 
提報輔導訪視

表 

1.主辦學校填寫輔導訪視表(學校

自評)。 
  Ⅴ  

 

2.召開委員行前說明會議 Ⅴ Ⅴ   
 

8 3月下旬 

辦 理 校 際 會

議，簽訂合作

意願，擬定 102

學年度辦理方

向 

1.主辦與合作學校分別召開校內會

議。 

2.邀請科技校院召開會議，檢討並

提出後續改進策略。 

3.擬定 102 學年度辦理方向、校際

分工及時程。 

4.主辦與合作學校簽訂合作意願。 

  Ⅴ Ⅴ Ⅴ 

9 4月 
主辦及合作學

校共同研擬計

1.主辦學校繳交 102 學年度申辦意

願調查表。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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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畫 2.雙方學校分別召開校內說明會。 

3.主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均衡性、

資源現況、需求優先順序等，與

大學校院共同召開計畫撰寫討論

會，經雙方共同診斷評估後研擬

計畫。 

4.子計畫項目提請校內會議審議。 

5.完成彙整計畫書。 

  Ⅴ Ⅴ 

 

10 4月 
辦理 101 學年

度輔導訪視 

1.由教育部聘請委員至各校諮詢訪

視。 
Ⅴ Ⅴ   

 

2.發函請科技校院協助配合。     Ⅴ 

3.主辦邀請合作學校出席輔導訪

視。 
  Ⅴ Ⅴ  

11 5月上旬 

分 析 專 業 諮

詢、輔導訪視

及專案督導結

果 

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 Ⅴ Ⅴ   

 

12 

 
5月上旬 

規劃 102 學年

度審查(初、複

審 )機制及流

程。 

1.完成研訂審查原則與指標。 

2.研擬審查(初、複審)表件。 
 Ⅴ   

 

3.聘任審查委員。 Ⅴ    
 

4.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13 5月上旬 

提報 102 學年

度 計 畫 書 及

101 學年度執

行情形報告 

1.新辦學校提報 102學年度計畫書 

(102至 104學年度，3年期)。 
  Ⅴ  

 

2.續辦學校提報 102學年度計畫書

(102 至 104 學年度，3 年期)及

繳交 101學年度執行情形報告。 

  Ⅴ  

 

14 5月中旬 

辦理 101 學年

度執行情形報

告審查及 102

學年度計畫之

資格檢核會議 

1.聘請委員進行 101學年度執行情

形報告審查，成效分析結果列入

102 學年度補助計畫審查之參

考。 

2.召開 102學年度計畫之資格檢核

會議、彙整結果。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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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15 5月下旬 
辦理 102 學年

度初審作業 

1.召開委員審查(初審)說明會。 

2.進行審查工作(書面審查)。 

3.彙整審查(初審)結果。 

Ⅴ Ⅴ   

 

4.依據委員意見，科技校院與高中

高職進行計畫修正討論。 
  Ⅴ Ⅴ 

 

16 6月上旬 
101 學年度執

行進度季報表 

1. 各校於 6 月 10 日前提報 101 學

年度第 3次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彙整、分析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17 6月上旬 
提報 102 學年

度複審計畫書 

通過初審之主辦學校研提計畫書

(複審版)、簡報、修正對照表。 
    

 

18 6月中旬 
辦理 102 學年

度複審作業 

1.召開委員審查(複審)說明會。 

2.召開審查會議(面談)。 

3.彙整審查結果。 

Ⅴ Ⅴ   

 

4.依據委員意見，科技校院與高中

高職進行計畫修正討論。 
  Ⅴ Ⅴ 

 

19 7月上旬 

核定 102 學年

度計畫補助經

費 

 Ⅴ    

 

20 7月中旬 

提報 102 學年

度工作坊版計

畫書 

通過核定補助之主辦學校研提計畫

書(工作坊版)、修正對照表。 
  Ⅴ  

 

 

21 
7月下旬 

辦理 102 學年

度工作坊 

1.研擬工作坊實施計畫。 

2.規劃 102學年度管考機制。 

3.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4.發函工作坊實施計畫。 Ⅴ    
 

5.發函請科技校院協助配合。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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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6.召開工作坊，聘請委員辦理計畫

諮詢。  

7.召開工作坊，邀請示範學校進行

經驗分享。 

 Ⅴ   

 

8.主辦學校邀請合作學校共同出

席會議。 
  Ⅴ Ⅴ 

 

9.彙整工作坊計畫諮詢結果  Ⅴ    

22 8月上旬 
提報 102 學年

度核定計畫書 

1. 提報 102 學年度核定計畫、修

正對照表。 

2.掣據請領 102年補助款(102.8.1

至 102.12.31)。 

  Ⅴ  

 

23 8月下旬 

辦理 101 學年

度計畫經費核

結工作 

1.提報 101學年度期末報告。 

2.繳交 102年度「教育部補助建築

或設備經費採購明細表」及「教

育部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

表」 (102.1.1至 102.7.31)。 

  Ⅴ  

 

24 9月 
分析 101 學年

度執行成果。 

1.彙整量化資料。 

2.分析 101學年度執行量化績效分

析 

 Ⅴ   

 

25 10月 
彙整分析政策

推動成效。 
  Ⅴ   

 

26 11月 

修正「教育部

補助大學校院

協助高中高職

優質精進計畫

經費要點」 

1.修正「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經費要

點」 

2.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討論。 

Ⅴ Ⅴ   

 

27 
12 月上

旬 

102 學年度執

行進度季報表 

1.各校於 12 月 10 日前提報 102 學

年度第 1次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彙整、分析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7 12月 

研擬後續推動

政策及相關配

套措施。 

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討論。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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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28 
103 年 1

月 

研擬成效報告

格式 

1.研擬 102 學年度學校期末成效報

告格式。 

2.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Ⅴ   

 

29 1月 
請款及繳交年

度經費結算表 

1.掣據請領 103 年度補助款

(103.1.1至 103.7.31)。 

2.繳交 102年度「教育部補助建築

或設備經費採購明細表」及「教

育部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

表」 (102.8.1至 102.12.31)。 

  Ⅴ  

 

30 
2 月上旬

至中旬 

建立計畫申辦

作業流程 

1.研擬 103 學年度計畫申辦作業及

流程、研擬相關表件。 

2.聘任說明會當日計畫撰寫諮詢委

員。 

3.研擬申辦說明會實施計畫。 

4.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Ⅴ   

 

31 2月下旬 

公 告 修 訂 之

「教育部補助

大學校院協助

高中高職優質

精進計畫經費

要點」 

 Ⅴ    

 

32 2月下旬 
建立輔導訪視

機制及流程 

1.規劃實施流程。 

2.研擬輔導訪視之學校自評及委員

填寫之成效評估表。 

3.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4.聘任輔導訪視委員。 Ⅴ     

5.訂定各校訪視日期。  Ⅴ Ⅴ   

33 3月上旬 
102 學年度執

行進度季報表 

1.各校於 3月 10日前提報 102學年

度第 2次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彙整、分析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34 3月中旬 召開 103 學年 1.發函實施計畫。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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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度計畫申辦暨

102 學年度輔

導訪視說明會

(分區辦理) 

2.發函請科技校院主動協助高中高

職辦理相關事項。 
    

Ⅴ 

3.召開委員說明會。 Ⅴ Ⅴ    

4.主辦學校之高中高職學校校長、

業務主管出席。 
  Ⅴ  

 

5.主辦學校邀請合作學校共同參

與。 
   Ⅴ 

 

6.進行 103 學年度計畫撰寫諮詢及

釋疑。 
Ⅴ Ⅴ Ⅴ Ⅴ 

 

7.進行 102學年度輔導訪視說明。 Ⅴ Ⅴ Ⅴ   

8.繳交申請意願調查表。   Ⅴ   

35 3月下旬 
提報訪視自評

表 

1.主辦學校填寫輔導訪視自評表

件。。 
  Ⅴ  

 

2.召開委員行前說明會議 Ⅴ Ⅴ   
 

36 3月下旬 

辦 理 校 際 會

議，簽訂合作

意願，擬定 103

學年度辦理方

向 

1.主辦與合作學校分別召開校內會

議。 

2.邀請科技校院召開會議，檢討並

提出後續改進策略。 

3.擬定 103 學年度辦理方向、校際

分工及時程。 

4.主辦與合作學校簽訂合作意願。 

  Ⅴ Ⅴ Ⅴ 

37 4月 

主辦及合作學

校共同研擬計

畫 

1.雙方學校分別召開校內說明會。 

2.主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均衡性、

資源現況、需求優先順序等，與

大學校院共同召開計畫撰寫討論

會，經雙方共同診斷評估後研擬

計畫。 

3.子計畫項目提請校內會議審議。 

4.完成彙整計畫書。 

  Ⅴ Ⅴ 

 

38 4月 
辦理 102 學年

度輔導訪視 

1.由教育部聘請委員至各校諮詢訪

視。 
Ⅴ Ⅴ   

 

2.發函請科技校院協助配合。     Ⅴ 

3.主辦邀請合作學校出席輔導訪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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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視。 

39 5月上旬 

分 析 專 家 諮

詢、輔導訪視

及專案督導結

果 

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 Ⅴ Ⅴ   

 

40 5月上旬 

規劃 103 學年

度審查(初、複

審 )機制及流

程。 

1.完成研訂審查原則與指標。 

2.研擬審查(初、複審)表件。 
 Ⅴ   

 

3.聘任審查委員。 Ⅴ     

4.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41 5月上旬 

提報 103 學年

度 計 畫 書 及

102 學年度執

行情形報告 

1.新辦學校提報 103 學年度計畫

書。 
  Ⅴ  

 

2.續辦學校提報 103學年度計畫書

及繳交 102 學年度執行情形報

告。 

  Ⅴ  

 

42 5月中旬 

辦理 102 學年

度執行情形報

告審查及 103

學年度計畫之

資格檢核會議 

1.聘請委員進行 102學年度執行情

形報告審查，成效分析結果列入

103 學年度補助計畫審查之參

考。 

2.召開 103學年度計畫之資格檢核

會議、彙整結果。 

Ⅴ Ⅴ   

 

43 5月下旬 
辦理 103 學年

度初審作業 

1.召開委員審查(初審)說明會。 

2.進行審查工作(書面審查)。 

3.彙整審查(初審)結果。 

Ⅴ Ⅴ   

 

4.依據委員意見，科技校院與高中

高職進行計畫修正討論。 
  Ⅴ Ⅴ 

 

44 6月上旬 
102 學年度執

行進度季報表 

1. 各校於 6 月 10 日前提報 102 學

年度第 3次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2.彙整、分析執行進度季報表  Ⅴ    

45 6月上旬 
提報 103 學年

度複審計畫書 

通過初審之主辦學校研提計畫書

(複審版)、簡報、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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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定時

間 
辦理事項 步驟內容 

作業執行單位 

教

育

部

國

教

署 

承

辦

協

辦

單

位 

主

辦

學

校

高

中

高

職 

合

作

學

校

科

技

校

院 

合

作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46 6月中旬 
辦理 103 學年

度複審作業 

1.召開委員審查(複審)說明會。 

2.召開審查會議(面談)。 

3.彙整審查結果。 

Ⅴ Ⅴ   

 

4.依據委員意見，科技校院與高中

高職進行計畫修正討論。 
  Ⅴ Ⅴ 

 

47 7月上旬 

核定 103 學年

度計畫補助經

費 

 Ⅴ    

 

48 7月中旬 

提報 103 學年

度工作坊版計

畫書 

通過核定補助之主辦學校研提計畫

書(工作坊版)、修正對照表。 
  Ⅴ  

 

49 7月下旬 
辦理 103 學年

度工作坊 

1.研擬工作坊實施計畫。 

2.規劃 103學年度管考機制。 

3.召開政策推動專家會議修訂執

行。 

 Ⅴ   

 

4.發函工作坊實施計畫。 Ⅴ     

5.發函請科技校院協助配合。     Ⅴ 

6.召開工作坊，聘請委員辦理計畫

諮詢。  

7.召開工作坊，邀請示範學校進行

經驗分享。 

 Ⅴ   

 

8.主辦學校邀請合作學校共同出

席會議。 
  Ⅴ Ⅴ 

 

9.彙整工作坊計畫諮詢結果  Ⅴ    

50 8月上旬 
提報 103 學年

度核定計畫書 

1.提報 103學年度核定計畫、修正

對照表。 

2.掣據請領 103年補助款(103.8.1

至 103.12.31)。 

  Ⅴ  

 

51 8月下旬 

辦理 102 學年

度計畫經費核

結工作 

1.提報 102學年度期末報告。 

2 繳交 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建築

或設備經費採購明細表」及「教

育部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

表」(102.1.1至 102.7.31)。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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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人員名冊 

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專家學者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組長 李秀鳳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科長 張永傑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視察 黃瀞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師 廖興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助理 張文柔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主任 陳信正 

 

南區(3 月 20 日) 

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1 苗栗縣 大湖農工 校長 利志明 

2 苗栗縣 大湖農工 教務主任 湯敬琦 

3 臺中市 大明高中 校長 宋一芬 

4 臺中市 大明高中 主任 鐘興光 

5 臺中市 大明高中 校長秘書 張美滿 

6 臺中市 大明高中 秘書 胡昇杰 

7 臺中市 光華高工 校長 黃秀忠 

8 臺中市 光華高工 實習主任 游振源 

9 臺中市 宜寧高中 校長 陳金龍 

10 臺中市 宜寧高中 教務主任 陳劍華 

11 臺中市 惠文高中 教務主任 舒富男 

12 臺中市 惠文高中 學務主任 趙育興 

13 臺中市 僑泰高中 校長 廖玉明 

14 臺中市 僑泰高中 行政助理 賴村名 

15 臺中市 霧峰農工 組長 蔡佳純 

16 彰化縣 建國科大 資管系主任 林義証 

17 彰化縣 建國科大 招生組長 柯尊榮 

18 彰化縣 藝術高中 校長 劉釗鑾 

19 彰化縣 藝術高中 教務主任 劉炳宏 

20 彰化縣 員林農工 秘書 潘佳昇 

21 彰化縣 員林農工 實習組長 黃龍一 

22 彰化縣 二林工商 校長 陳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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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23 彰化縣 二林工商 輔導主任 楊適鴻 

24 彰化縣 大慶商工 校長 蔡中瑞 

25 彰化縣 大慶商工 主任 邱勝濱 

26 彰化縣 北斗家商 校長 黃端溶 

27 彰化縣 正德高中 實研組長 吳憲志 

28 彰化縣 永靖高工 教務主任 江元智 

29 彰化縣 永靖高工 實研組長 白哲維 

30 彰化縣 秀水高工 教務主任 方偉中 

31 彰化縣 和美高中 研發主任 楊道任 

32 彰化縣 鹿港高中 校長 陳漢銘 

33 彰化縣 鹿港高中 教務主任 謝榮昌 

34 彰化縣 崇實高工 教務主任 王柏順 

35 彰化縣 崇實高工 實習主任 吳金泉 

36 彰化縣 溪湖高中 教學組長 蔡淇茂 

37 彰化縣 達德工商 實研組長 張皓鈞 

38 彰化縣 達德工商 實習組長 高至渟 

39 南投縣 三育高中 校長 蕭惠蘭 

40 南投縣 三育高中 教務主任 康太東 

41 南投縣 中興高中 校長 王延煌 

42 南投縣 五育高中 主任 黃貞菁 

43 南投縣 五育高中 組長 林仁瀛 

44 南投縣 仁愛高農 校長 沈和成 

45 南投縣 仁愛高農 主任 施芸芳 

46 南投縣 水里商工 教務主任 謝敬堂 

47 南投縣 同德家商 校長 林元貴 

48 南投縣 同德家商 教務主任 陳佳君 

49 南投縣 竹山高中 實習主任 蘇碧基 

50 南投縣 竹山高中 實習組長 林翰昌 

51 南投縣 南投高中 實習主任 賀大維 

52 南投縣 埔里高工 校長 周國生 

53 南投縣 埔里高工 主任 林彥岑 

54 雲林縣 土庫商工 校長 何景標 

55 雲林縣 土庫商工 實習組長 何旭憲 

56 雲林縣 大成商工 教務主任 賴信成 

57 雲林縣 大德工商 校長 涂金助 

58 雲林縣 大德工商 教務主任 林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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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59 雲林縣 斗六高中 教務主任 李惠娟 

60 雲林縣 北港高中 校長 蔡孟峰 

61 雲林縣 北港高中 主任 吳俊憲 

62 雲林縣 北港農工 校長 王金樑 

63 雲林縣 北港農工 實習主任 葉金桂 

64 雲林縣 永年高中 校長 許仁宏 

65 雲林縣 永年高中 教務主任 陳啟初 

66 雲林縣 西螺農工 校長 蔡天德 

67 雲林縣 西螺農工 秘書 程俊堅 

68 雲林縣 特教學校 校長秘書 呂嘉輝 

69 雲林縣 揚子高中 校長 魏本洲 

70 雲林縣 義峰高中 校長 王安順 

71 雲林縣 義峰高中 主任 張春得 

72 雲林縣 維多利亞 校長 林保志 

73 雲林縣 維多利亞 學務主任 林朱蚶 

74 嘉義縣 大同高商 校長 郭慧春 

75 嘉義縣 大同高商 實習主任 林瑞斌 

76 嘉義縣 立仁高中 組長 許芳菁 

77 嘉義縣 東吳工家 教務主任 陳建宏 

78 嘉義縣 東吳工家 教學組長 黃群豪 

79 嘉義縣 華南高商 校長 柯朝塗 

80 嘉義縣 華南高商 教務主任 王世如 

81 嘉義縣 華南高商 主任 顏淵輝 

82 嘉義縣 嘉華高中 教師 黃敬堯 

83 嘉義縣 嘉義高商 組長 裘文馥 

84 嘉義縣 輔仁高中 校長 張日亮 

85 嘉義縣 輔仁高中 教務主任 李國榮 

86 嘉義縣 興華高中 校長 林玉珠 

87 嘉義縣 興華高中 組長 郭彥麟 

88 嘉義縣 弘德工商 主任 黃建源 

89 嘉義縣 民雄農工 校長 孫忠義 

90 嘉義縣 協志工商 校長 郭秋時 

91 嘉義縣 協志工商 教務主任 吳捷裕 

92 嘉義縣 協志工商 秘書 吳月惠 

93 嘉義縣 東石高中 校長 郭調清 

94 嘉義縣 萬能工商 校長 陳良境 

http://www.fjsh.cy.edu.tw/modedu/basic/mod_detail.php?id=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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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95 嘉義縣 萬能工商 教務主任 李聰男 

96 臺南市 土城高中 校長 林淑芬 

97 臺南市 土城高中 教務主任 吳侕芳 

98 臺南市 土城高中 教師 廖卿妃 

99 臺南市 南大附中 教務主任 邱基碩 

100 臺南市 大灣高中 教務主任 王巧生 

101 臺南市 北門農工 教務主任 陳勇利 

102 臺南市 北門農工 實研組長 洪采慧 

103 臺南市 臺南一中 校長 張添唐 

104 臺南市 臺南一中 教務主任 張敬川 

105 臺南市 臺南一中 學務主任 蔡明輝 

106 臺南市 臺南海事 校長 黃耀寬 

107 臺南市 臺南海事 教務主任 李昌杰 

108 臺南市 玉井工商 校長 王榮睦 

109 臺南市 玉井工商 教務主任 賴智煌 

110 臺南市 光華女中 校長 張淑霞 

111 臺南市 光華女中 教務主任 陳綺雯 

112 臺南市 育德工家 校長 張錫輝 

113 臺南市 育德工家 教務主任 黃長安 

114 臺南市 亞洲餐旅 校長 書國範 

115 臺南市 亞洲餐旅 主任 徐   豪 

116 臺南市 長榮女中 教務主任 蔡玉敏 

117 臺南市 長榮女中 設備組長 周淑慧 

118 臺南市 長榮高中 校長 王昭卿 

119 臺南市 長榮高中 主任 林月珍 

120 臺南市 南大附聰 校長 管志明 

121 臺南市 南大附聰 教務主任 郭勇佐 

122 臺南市 南光高中 教務主任 鄭喬分 

123 臺南市 南英商工 校長 陳志隆 

124 臺南市 南英商工 教務主任 魏境宏 

125 臺南市 後壁高中 校長 王崇懋 

126 臺南市 後壁高中 教學組長 黃淑蘭 

127 臺南市 家齊女中 校長 蔡瓊玉 

128 臺南市 家齊女中 秘書 郭欣怡 

129 臺南市 家齊女中 教務主任 房樹生 

130 臺南市 崑山高中 教務主任 許怡怡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Ze8iUFROXYAh_1r1gt.;_ylu=X3oDMTE1MjdsYmYw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NV8zNjI-/SIG=121l234qi/EXP=1363278396/**http%3a/tw.yoshioris.com/school.asp%3fsid=6420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Ze8iUFROXYAh_1r1gt.;_ylu=X3oDMTE1MjdsYmYw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NV8zNjI-/SIG=121l234qi/EXP=1363278396/**http%3a/tw.yoshioris.com/school.asp%3fsid=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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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臺南市 曾文家商 校長 張福祥 

132 臺南市 曾文家商 教務主任 李建法 

133 臺南市 曾文家商 實研組長 洪嘉南 

134 臺南市 善化高中 校長 李培安 

135 臺南市 善化高中 教學組長 程彥森 

136 臺南市 陽明工商 校長 吳榮堂 

137 臺南市 陽明工商 實習主任 陳俊良 

138 臺南市 慈幼工商 主任 陳素貞 

139 臺南市 慈幼工商 科主任 李峯銘 

140 臺南市 新化高工 校長 陳啟聰 

141 臺南市 新化高工 教務主任 曾鏹毅 

142 臺南市 新化高中 校長 鄭忠煌 

143 臺南市 新化高中 教務主任 陳江海 

144 臺南市 新營高工 校長 陳義棟 

145 臺南市 新營高工 教師 簡彰宏 

146 臺南市 新豐高中 教務主任 王人傑 

147 臺南市 新豐高中 教師 林恆忠 

148 臺南市 鳳和高中 教學組長 陳登耀 

149 臺南市 德光高中 校長 孫碧芳 

150 臺南市 德光高中 教務主任 王文俊 

151 臺南市 興國高中 教學組長 吳文儕 

152 臺南市 興國高中 教師 黃惠傑 

153 高雄市 三民高中 校長 林文展 

154 高雄市 三民高中 教務主任 黃碧惠 

155 高雄市 三信家商 教務主任 林淑玲 

156 高雄市 三信家商 教學組長 陳嘉鴻 

157 高雄市 大榮高中 教務主任 王玉如 

158 高雄市 大榮高中 實習主任 曾建誌 

159 高雄市 中山工商 副校長 林昭億 

160 高雄市 中山工商 教學組長 劉盈芬 

161 高雄市 中華藝校 校長 吳梅嵩  

162 高雄市 中華藝校 教學組長 朱家慧 

163 高雄市 左營高中 校長 陳良傑 

164 高雄市 左營高中 教務主任 夏日新 

165 高雄市 左營高中 學務主任 陳美華 

166 高雄市 立志高中 校長 江   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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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高雄市 立志高中 實習組長 李勝凱 

168 高雄市 岡山高中 校長 林勳棟 

169 高雄市 岡山高中 教務主任 陳培德 

170 高雄市 岡山農工 校長 陳香妘 

171 高雄市 岡山農工 教務主任 林建宏 

172 高雄市 岡山農工 實習主任 蘇鴻銘 

173 高雄市 青海工商 教務主任 楊永璋 

174 高雄市 青海工商 實習主任 陳瑞明 

175 高雄市 高英工商 教務主任 林  泰 

176 高雄市 高苑工商 教務主任 王博彥 

177 高雄市 高師附中 組長 簡聿成 

178 高雄市 高雄高商 校長 張輝正 

179 高雄市 高雄高商 教務主任 陳秀桂 

180 高雄市 國際商工 教務主任 邱亮琯 

181 高雄市 普門高中 主任 江俊德 

182 高雄市 華德工家 教務主任 曾源銘 

183 高雄市 華德工家 設備組長 何美蓮 

184 高雄市 新光高中 教務主任 陳正義 

185 高雄市 義大高中 校長 黃郁宜 

186 高雄市 義大高中 教務主任 李志成 

187 高雄市 旗山農工 主任 林勝雄 

188 高雄市 旗山農工 教學組長 郭賢宗 

189 高雄市 旗美高中 校長 蔣壁輝 

190 高雄市 旗美高中 教務主任 郝孚緯 

191 高雄市 旗美商工 主任 張豐山 

192 高雄市 鳳山商工 教務主任 林枝壽 

193 高雄市 鳳山商工 教師 吳冠麗 

194 高雄市 鳳新高中 主任 孫秀禎 

195 屏東縣 日新工商 校長 康閎森 

196 屏東縣 日新工商 教務主任 楊雅雯 

197 屏東縣 民生家商 教務主任 劉秀雲 

198 屏東縣 民生家商 註冊組長 蔡婷鈺 

199 屏東縣 佳冬高農 校長 徐震魁 

200 屏東縣 來義高中 教務主任 陳少萱 

201 屏東縣 枋寮高中 教師 高慈苓 

202 屏東縣 東港海事 校長 林宜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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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屏東縣 東港海事 主任 洪家皇 

204 屏東縣 東港高中 教務主任 李乾隆 

205 屏東縣 屏東高工 主任 陳志偉 

206 屏東縣 屏榮高中 組長 李麗鳳 

207 屏東縣 恆春工商 校長 陳琨義 

208 屏東縣 恆春工商 教務主任 戴保安 

209 屏東縣 美和高中 主任 劉紹真 

210 屏東縣 美和高中 組長 楊忠國 

211 屏東縣 華洲工家 校長 洪儒伯 

212 屏東縣 華洲工家 副校長 林順利 

213 屏東縣 華洲工家 實習主任 黎耀文 

214 屏東縣 新基高中 教務主任 陳隆榮 

215 臺東縣 東大附中 校長 黃景裕 

216 臺東縣 臺東女中 校長 潘致強 

217 臺東縣 臺東女中 教務主任 鄭華鈞 

218 臺東縣 臺東家商 秘書 邱坤祿 

219 臺東縣 成功商水 校長 楊長鉿 

220 臺東縣 成功商水 試務組長 洪菁梅 

221 臺東縣 育仁高中 教務主任 侯森棟 

222 臺東縣 關山工商 校長 吳貽誠 

223 臺東縣 關山工商 教師 吳易齡 

224 澎湖縣 馬公高中 校長 薛東埠 

225 澎湖縣 馬公高中 就業組長 陳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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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隆市 基隆海事 校長 陳銓 

2 基隆市 基隆海事 輔導主任 劉治忠 

3 基隆市 基隆海事 教務主任 鄭穎鴻 

4 基隆市 基隆高中 教務主任 吳超群 

5 基隆市 基隆高中 校長 歐東華 

6 基隆市 基隆商工 校長 陳明印 

7 基隆市 基隆商工 教務主任 顏詒進 

8 基隆市 培德工家 校長 周仁培 

9 基隆市 培德工家 教務主任 劉珮玲 

10 基隆市 聖心高中 校長 魯和鳳 

11 基隆市 聖心高中 教務主任 倪世斌 

12 新北市 三重商工 校長 倪靜貴 

13 新北市 三重商工 實習主任 管文君 

14 新北市 中華高中 主任 趙書榮 

15 新北市 永平高中 教務主任 劉怡伶 

16 新北市 石碇高中 校長 劉秀汶 

17 新北市 石碇高中 教務主任 李文昌 

18 新北市 竹林高中 教務主任 顏麗珠 

19 新北市 竹林高中 實研組長 彭美惠 

20 新北市 林口高中 教務主任 陳司樺 

21 新北市 金陵女中 校長秘書 簡伶儀 

22 新北市 金陵女中 組長 林育翠 

23 新北市 金陵女中 組長 林玉翠 

24 新北市 南山高中 教師 王麗雯 

25 新北市 南強工商 教務主任 丁振益 

26 新北市 南強工商 科主任 陳慧萍 

27 新北市 南開商工 校長 林本傅 

28 新北市 南開商工 教務主任 江明岳 

29 新北市 恆毅高中 主任 洪金水 

30 新北市 崇光女中 校長 周麗修 

31 新北市 崇光女中 專任教師 盧姵安 

32 新北市 清傳高商 教務主任 胡美逢 

33 新北市 莊敬工家 教師 李盈靜 

34 新北市 智光商工 設備組長 劉家芳 

35 新北市 華僑高中 校長 朱富裕 

36 新北市 華僑高中 教務主任 蔡智敏 

37 新北市 開明工商 教務主任 江秋富 

38 新北市 開明工商 註冊組長 周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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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新北市 新北高工 組長 高淑琴 

40 新北市 新莊高中 組長 吳立夫 

41 新北市 穀保家商 校長 嚴英哲 

42 新北市 穀保家商 試務組長 陳莉諪 

43 新北市 醒吾高中 教務主任 周鳳 

44 新北市 雙溪高中 校長 柯雅菱 

45 新北市 雙溪高中 教務主任 陳鈺方 

46 新北市 鶯歌工商 實研組長 謝雯雯 

47 臺北市 大同高中 教務主任 翁真文 

48 臺北市 大理高中 校長 黃景生 

49 臺北市 大理高中 主任 黃世隆 

50 臺北市 育成高中 校長 周寤竹 

51 臺北市 育成高中 教師 張洸源 

52 臺北市 和平高中 主任 張榮耀 

53 臺北市 松山工農 校長 陳貴生 

54 臺北市 松山工農 實習主任 施政文 

55 臺北市 松山高商 校長 張耀中 

56 臺北市 松山高商 教務主任 張瑞賓 

57 臺北市 金甌女中 實研組長 張紹乾 

58 臺北市 金甌女中 教師 薛秀芳 

59 臺北市 南港高工 秘書 黃進和 

60 臺北市 南港高工 實習主任 張淑芬 

61 臺北市 南港高中 校長 王美霞 

62 臺北市 南港高中 圖書館主任 張王麒 

63 臺北市 強恕高中 校長 何歐威 

64 臺北市 強恕中學 教務主任 黃益峰 

65 臺北市 惇敘高工 教務主任 羅際禎 

66 臺北市 喬治高職 註冊組長 楊貴媚 

67 臺北市 開平餐飲 老師 林姮妤 

68 臺北市 滬江高中 組長 周淑妙 

69 臺北市 稻江護家 實習主任 張靖爾 

70 臺北市 靜修女中 教務主任 蔡英華 

71 臺北市 靜修女中 綜高組長 王念慈 

72 桃園縣 大華高中 教學組長 陳家輝 

73 桃園縣 大興高中 校長 李榮東 

74 桃園縣 大興高中 主任 陳崑玉 

75 桃園縣 中壢家商 教務主任 歐月媚 

76 桃園縣 中壢家商 設備組長 馮文瑜 

77 桃園縣 中壢高商 校長 李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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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桃園縣 中壢高商 教務主任 莊靜宜 

79 桃園縣 六和高中 校長 蘇景進 

80 桃園縣 六和高中 教務主任 邱福星 

81 桃園縣 方曙商工 校長 方孟禹 

82 桃園縣 方曙商工 教務主任 蘇宗德 

83 桃園縣 平鎮高中 校長 謝錦雲 

84 桃園縣 平鎮高中 秘書 楊宜勳 

85 桃園縣 永平工商 校長 黃嘉明 

86 桃園縣 永平工商 主任 蔣香蘭 

87 桃園縣 永豐高中 教學副組長 楊美珠 

88 桃園縣 成功工商 教務主任 陳秀燕 

89 桃園縣 成功工商 教學組長 楊 炘 

90 桃園縣 至善高中 校長 陳國樑 

91 桃園縣 至善高中 教務主任 陳惠婷 

92 桃園縣 泉僑高中 校長 汪精輝 

93 桃園縣 泉僑高中 教務主任 葉麗玉 

94 桃園縣 泉僑高中 總務主任 劉正庸 

95 桃園縣 桃園高中 主任 李佳倛 

96 桃園縣 桃園農工 主任 郭敏良 

97 桃園縣 清華高中 教務主任 呂本源 

98 桃園縣 清華高中 實習主任 簡智翔 

99 桃園縣 復旦高中 教務主任 王晏 

100 桃園縣 復旦高中 科主任 吳錦葉 

101 桃園縣 楊梅高中 校長 林桂鳳 

102 桃園縣 楊梅高中 教務主任 蔣一玲 

103 桃園縣 壽山高中 校長 陳勝利 

104 桃園縣 龍潭農工 校長 李恆霖 

105 桃園縣 龍潭農工 主任 楊政雄 

106 新竹市 世界高中 教務主任 周家禎 

107 新竹市 世界高中 教師 林穎柔 

108 新竹市 建功高中 教務主任 簡世欣 

109 新竹市 建功高中 教師 羅湘鈞 

110 新竹市 香山高中 校長 蕭穗珍 

111 新竹市 香山高中 教務主任 謝大才 

112 新竹市 新竹高商 校長實習 林銘毅 

113 新竹市 新竹高商 主任 田燕齡 

114 新竹市 磐石高中 秘書 陳方濟 

115 新竹市 磐石高中 教學組長 陳淑婷 

116 新竹市 曙光女中 主任 阮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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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新竹市 曙光女中 主任 郭文娟 

118 新竹縣 內思高工 校長 柯禎祥 

119 新竹縣 內思高工 主任 彭仁臺 

120 新竹縣 仰德高中 校長 劉永平 

121 新竹縣 仰德高中 實習主任 甘能賓 

122 新竹縣 竹北高中 設備組長 江月媚 

123 新竹縣 竹北高中 教學組長 蕭佑玟 

124 新竹縣 竹東高中 校長 徐文淞 

125 新竹縣 竹東高中 教務主任 彭德和 

126 新竹縣 東泰高中 副校長 賴文政 

127 新竹縣 東泰高中 教務主任 陳俊任 

128 新竹縣 關西高中 校長 蔡國強 

129 新竹縣 關西高中 教務主任 陳櫻枝 

130 苗栗縣 大成高中 校長 鄒紹騰 

131 苗栗縣 大成高中 教務主任 林炳雄 

132 苗栗縣 中興商工 輔導主任 王珮旻 

133 苗栗縣 中興商工 實習主任 吳聲忠 

134 苗栗縣 育民工家 校長 劉昭一 

135 苗栗縣 育民工家 設備組長 楊美君 

136 苗栗縣 卓蘭高中 校長 陳永昌 

137 苗栗縣 卓蘭高中 實習主任 劉瑞圓 

138 苗栗縣 苗栗高中 組長 鍾廷華 

139 苗栗縣 苗栗高商 校長 張金華 

140 苗栗縣 苗栗農工 校長 金石開 

141 苗栗縣 苗栗農工 教務主任 江新鋒 

142 苗栗縣 賢德工商 主任 林遠凱 

143 苗栗縣 興華高中 校長 鄒義昌 

144 苗栗縣 興華高中 教務主任 羅秀英 

145 宜蘭縣 宜蘭高中 校長 王垠 

146 宜蘭縣 宜蘭高中 教務主任 詹景陽 

147 宜蘭縣 宜蘭高商 校長 戴正雄 

148 宜蘭縣 宜蘭高商 教務主任 張雯嬌 

149 宜蘭縣 頭城家商 校長 詹光弘 

150 宜蘭縣 頭城家商 主任 洪光賢 

151 宜蘭縣 羅東高工 校長 張以芳 

152 宜蘭縣 羅東高工 教務主任 黃雲春 

153 宜蘭縣 羅東高商 校長 陳世程 

154 宜蘭縣 羅東高商 主任 簡瑛欣 

155 宜蘭縣 蘇澳海事 校長 何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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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156 宜蘭縣 蘇澳海事 校務主任 周宜隆 

157 宜蘭縣 蘇澳海事 實習主任 林端陽 

158 宜蘭縣 蘇澳海事 教師 許壁薇 

159 花蓮縣 玉里高中 校長 楊榮豐 

160 花蓮縣 玉里高中 主任 謝明淑 

161 花蓮縣 光復商工 祕書 許又尹 

162 花蓮縣 花蓮高工 校長 葉日陞 

163 花蓮縣 花蓮高工 教務主任 郭德潤 

164 花蓮縣 花蓮高商 校長 陳藝昕 

165 花蓮縣 花蓮高商 教務主任 楊宜升 

166 花蓮縣 花蓮高農 校長 徐正鐘 

167 花蓮縣 花蓮高農 主任 江金安 

168 花蓮縣 海星高中 教務主任 李恭榮 

169 花蓮縣 海星高中 實研主任 保淑卿 

170 花蓮縣 中華工商 校長 賴進坤 

171 花蓮縣 中華工商 教務主任 游恩郎 

172 臺東縣 蘭嶼高中 輔導主任 陳淑貞 

173 臺中市 大甲高工 輔導主任 高佑仁 

174 臺中市 大甲高中 就業組長 詹高樹 

175 臺中市 玉山高中 教務主任 林芳琪 

176 臺中市 明道高中 綜高主任 何榮亮 

177 臺中市 明道高中 綜高組長 蘇仁勇 

178 臺中市 明德女中 主任 林衍陞 

179 臺中市 東勢高工 校長 簡慶郎 

180 臺中市 東勢高工 秘書 徐文忠 

181 臺中市 青年高中 校長 賴建成 

182 臺中市 青年高中 實習主任 洪志耀 

183 臺中市 慈明高中 教務主任 丁茂栓 

184 臺中市 致用高中 副校長 洪清海 

185 臺中市 致用高中 主任 陳忠裕 

186 臺中市 致用高中 實習主任 黃建霖 

187 臺中市 清水高中 校長 賴昭呈 

188 臺中市 清水高中 教務主任 卓子瑛 

189 臺中市 新社高中 教務主任 曾晏祝 

190 臺中市 新社高中 實習組長 陳怡妏 

191 臺中市 嘉陽高中 校長 林亨華 

192 臺中市 嘉陽高中 衛保組長 羅雀芬 

193 臺中市 豐原高商 主任 孫嘉偉 

194 臺中市 霧峰農工 校長 洪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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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195 臺中市 霧峰農工 教務主任 江崇麟 

196 臺中縣 大甲高中 校長 黃火文 

197 彰化市 建國科大 招生組長 柯尊榮 

198 彰化縣 北斗家商 實習主任 李冠昇 

199 彰化縣 永靖高工 校長 粘淑真 

200 彰化縣 員林農工 科主任 曾銘文 

201 南投縣 中興高中 校長 王延煌 

202 南投縣 中興高中 主任 張正彥 

203 南投縣 南投高商 秘書 凃博偉 

204 南投縣 南投高商 教務主任 賴佑婷 

205 南投縣 草屯商工 校長 黃維賢 

206 南投縣 草屯商工 教務主任 張瑞杰 

207 南投縣 暨大附中 校長 陳啟東 

208 南投縣 暨大附中 教務主任 陳威盛 

209 嘉義縣 東石高中 教務主任 郭春松 

210 嘉義市 嘉義家職 組長 陳采秀 

211 臺南市 新豐高中 教師 林恆忠 

212 臺南市 家齊女中  教務主任 房樹生 

213 屏東縣 內埔農工 校長 鄭越庭 

214 屏東縣 內埔農工 教務主任 郭政郎 

215 屏東縣 屏東高工 教務主任 蔡俊彥 

216 澎湖縣 澎湖海事 教務主任 郭振福 

217 澎湖縣 澎湖海事 設備組長 郭致誠 

218 金門縣 金門農工 教務主任 洪亞賞 

219 金門縣 金門農工 實研組長 洪慶麗 

220 連江縣 馬祖高中 校長 陳天賜 

221 連江縣 馬祖高中 組長 申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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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協辦單位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彰師附工(承辦單位) 校長 蕭瑛星 04-7252541#221  

彰師附工(承辦單位) 教務主任 陳瑞洲 04-7252541#270  

彰師附工(承辦單位) 組長 周清峰 04-7252541#272 
ccf@mail.sivs.c

hc.edu.tw 

彰師附工(承辦單位) 教師 黃宜宏 04-7252541#272  

彰師附工(承辦單位) 助理 許鈺欽 04-7252541#272  

中華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校長 田振榮 02-2782-1862#132  

中華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教務長 謝宏榮 

02-2782-1862#214

、619 
 

中華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中心主任 楊瑞明 

02-2782-1862#310

、317 
 

中華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組長 張瑞益 02-2782-1862#312  

中華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助理 李孟祐 

02-2782-1862#297 

0952-838522 

yuyu@cc.cust.e

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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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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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交通資訊 

 

搭乘公車 205公車(本校-東園), 270 公車(本校-中華路), 306 公車(凌雲五村-蘆洲), 

620公車(本校-科學教育館), 藍 25公車(本校-昆陽捷運站), 小 1 公車(本校-內溝), 小 12公車(昆陽

捷運站-本校)。 

捷運系統 板南線-南港站(2號出口) 轉公車藍 25 或(4號出口對面) 轉公車藍 25,270。  

文湖線及板南線-南港展覽館站（5號出口對面） 轉公車 205, 620, 小 1, 小 12。  

鐵路系統 松山火車站轉公車：205, 306（八德路） 

南港火車站轉公車：藍 25, 270（忠孝東路）, 小 12, 205（南港路） 

自行開車 *國道 3號（北二高）： 

北上：經南深路交流道（16Km 處出口）→左轉南港方向（中央研究院方向）→於第 1 個丁字路口左轉往

中央研究院方向→途經舊莊國小→於胡適國小前紅綠燈路口→左轉中央研究院路三段→直行依指標抵達

本校。  

南下：經新臺五路交流道（12Km處出口）→右轉往南港方向→經過省道臺 5線（新臺五路）→於第 1個

紅綠燈路口左轉往南港方向→沿大同路直行往南港方向→途經「南港展覽館」→左轉中央研究院路一段

→往中央研究院路三段→依指標抵達本校。  

*國道 1號（中山高）： 

北上：經東湖交流道（15Km處出口）→右轉往南港方向→沿「經貿路」→途經「南港展覽館」→直行中

央研究院路一段方向→往中央研究院路三段→依指標抵達本校。 

南下：經汐止系統交流道（10Km處出口）→右轉汐止大同路二段（省道臺 5甲線）往南→直行往臺北方

向→途經「南港展覽館」→左轉中央研究院路一段→往中央研究院路三段→依指標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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